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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声明 

一、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编写本报告书。 

二、依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及其一致行

动人在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界泵业”、“上市公司”）

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化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及其一致

行动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新界泵业拥有权益。 

三、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

行亦不违反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

相冲突。 

四、本次收购涉及上市公司发行新股将导致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

有上市公司的股份超过 30%，从而触发收购人的要约收购义务。根据《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资者可以免于发出要约：

“（三）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批准，投资者取得上市公司向其发行

的新股，导致其在该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投资

者承诺 3 年内不转让本次向其发行的新股，且公司股东大会同意投资者免于发

出要约。” 

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已承诺 36 个月内不转让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向其发

行的新股。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相关议

案已经上市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收购人及其

一致行动人可以免于发出要约。 

五、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收购人和所聘请

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

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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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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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本报告书 指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新界泵业/公司/上市
公司 

指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代
码：002532 

上市公司股票 指 新界泵业，代码为 002532.SZ 

收购人 指 锦隆能源、曾超懿、曾超林 

一致行动人 指 锦汇投资、曾明柳、曾益柳、曾鸿 

本次收购/本次重组/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 
指 

新界泵业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天

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 

拟置出资产/置出资
产 

指 
截至评估基准日全部资产（扣除预留货币资金 1,500 万元以及 2019

年 5 月 7 日实施的分红款项）及负债 

标的资产/拟置入资

产 
指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天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权 

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指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天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权扣除与

置出资产等价置换部分，由新界泵业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 

天山铝业/标的公司 指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天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购买资产交易对方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

易对方 /标的公司全

体股东 

指 

锦隆能源、锦汇投资、潍坊聚信锦濛、曾超懿、曾超林、曾明柳、

华融致诚柒号、曾益柳、曾鸿、芜湖信泽润、浙物暾澜、宁波深华
腾十三号、珠海浚瑞、芜湖润泽万物、杭州祥澜、大连万林 

补偿义务人 指 
本次交易涉及的业绩承诺补偿之补偿义务人为锦隆能源、锦汇投

资、曾超懿、曾超林、曾明柳、曾益柳、曾鸿 

补偿期限/业绩承诺
期 

指 
本次交易交割完毕后的三年（含完成当年），即 2020 年度、2021

年度及 2022 年度 

发行股份定价基准日 指 新界泵业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决议公告之日 

《关于重大资产置

换、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及股份转让之框架
协议》 

指 

《许敏田、杨佩华、许龙波、欧豹国际、新界泵业与锦隆能源、锦
汇投资、曾超懿、曾超林、曾明柳、曾益柳、曾鸿关于重大资产置

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股份转让之框架协议》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协

议》及其补充协议 

指 
《新界泵业、许敏田、杨佩华与锦隆能源之关于重大资产置换及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协议》（锦隆能源一
致行动人）及其补充

协议 

指 
《新界泵业与锦汇投资、曾超懿、曾超林、曾明柳、曾益柳、曾鸿
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协议》（全部财务投

资者股东） 

指 

《新界泵业与潍坊聚信锦濛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新界泵业

与华融致诚柒号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新界泵业与芜湖信泽

润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新界泵业与浙物暾澜之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协议》、《新界泵业与宁波深华腾十三号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协议》、《新界泵业与珠海浚瑞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新界泵

业与芜湖润泽万物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新界泵业与杭州祥
澜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新界泵业与大连万林之发行股份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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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资产协议》 

《股份转让协议》 指 
《许敏田、许龙波、欧豹国际与曾超懿、曾超林关于新界泵业之股

份转让协议》 

《盈利预测补偿协

议》 
指 

《新界泵业与锦隆能源、锦汇投资、曾超懿、曾超林、曾明柳、曾

益柳、曾鸿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过渡期 指 自评估基准日起至交割日止的期间 

欧豹国际 指 欧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曾超懿、曾超林及其
一致行动人/锦隆能

源及其一致行动人 

指 曾超懿、曾超林、曾明柳、曾益柳、曾鸿、锦隆能源、锦汇投资 

天山铝业财务投资者

/财务投资者 
指 

潍坊聚信锦濛、华融致诚柒号、芜湖信泽润、浙物暾澜、宁波深 

华腾十三号、珠海浚瑞、芜湖润泽万物、杭州祥澜、大连万林 

锦隆能源 指 石河子市锦隆能源产业链有限公司，天山铝业控股股东 

锦汇投资 指 石河子市锦汇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金裕投资 指 石河子市金裕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金瑞投资 指 石河子市金瑞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金润投资 指 石河子市金润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金富投资 指 石河子市金富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钜源投资 指 石河子市钜源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钜金投资 指 石河子市钜金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钜丰投资 指 石河子市钜丰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钜晟投资 指 石河子市钜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潍坊聚信锦濛 指 潍坊聚信锦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华融致诚柒号 指 华融致诚柒号（深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芜湖信泽润 指 芜湖信泽润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浙物暾澜 指 浙物暾澜（杭州）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深华腾十三号 指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深华腾十三号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珠海浚瑞 指 珠海浚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芜湖润泽万物 指 芜湖润泽万物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杭州祥澜 指 杭州祥澜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大连万林 指 大连万林进出口有限公司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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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管理办法》 /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格式准则第16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上市公

司收购报告书》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预估基准日/评估基

准日 
指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最近三年 指 2017 年、2018年、2019 年 

报告期 指 2017 年、2018年、2019 年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财务顾问 指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审众环/中审会计

师/置入资产审计师 
指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天健评估/置入资产

评估师 
指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坤元评估/置出资产
评估师 

指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中部分合计数若出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均

为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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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介绍 

一、 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本次收购的收购人为石河子市锦隆能源产业链有限公司、曾超懿和曾超林，

收购人的一致行动人为曾明柳、曾益柳、曾鸿和锦汇投资。 

（一）锦隆能源 

1、锦隆能源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石河子市锦隆能源产业链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6 年 11 月 4日 

法定代表人 曾超懿 

注册资本 99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新疆石河子开发区北八路 21 号 20307 

主要经营场所 新疆石河子开发区北八路 21 号 20307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9001MA7776EL1P 

主要经营范围 

能源类产业供应链综合服务；焦炭、兰炭、沥青、矿产品（危险

化学品和易燃易爆物品除外）、建材、石油制品（危险化学品除

外）、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和易燃易爆物品除外）、机电产品的

销售；货物装卸，仓储服务（危险化学品和易燃易爆物产品除
外），设备租赁；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营业期限 2016 年 11 月 4日至 2036 年 11 月 1 日 

2、锦隆能源的股权结构和控制关系 

（1）锦隆能源的股权结构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锦隆能源的股东构成及持股比例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金瑞投资 495.00 50.00% 

2 金裕投资 495.00 50.00% 

合计 990.00 100.00%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锦隆能源的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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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锦隆能源主要股东情况 

1）金裕投资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石河子市金裕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 2016 年 10 月 17 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 石河子市钜丰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曾超林） 

出资金额 1,000万 

注册地址 新疆石河子开发区北八路 21 号 20307 

主要经营场所 新疆石河子开发区北八路 21 号 20307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9001MA7772UP54 

主要经营范围 
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让

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以及相关咨询服务 

2）金瑞投资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石河子市金瑞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 2016 年 10 月 17 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 石河子市钜金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曾超懿） 

出资金额 1,000万 

注册地址 新疆石河子开发区北八路 21 号 20201 

主要经营场所 新疆石河子开发区北八路 21 号 20201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9001MA7772UJ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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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经营范围 
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让
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以及相关咨询服务 

（3）锦隆能源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锦隆能源的实际控制人为曾超懿、曾超林。曾超懿、曾超林相关情况参见

本报告书“第一节 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介绍/一、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基本

情况/（二）曾超懿和（三）曾超林”。 

3、锦隆能源及其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主营业务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直接持有天山铝业 36.64%股权外，锦隆能源的其

他主要对外投资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新疆天富煤业有限公司 14,400.00 55.00% 工程煤的销售 

锦隆能源实际控制人曾超懿、曾超林的对外投资情况参见本报告“第一节 

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介绍/一、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二）曾超懿

和（三）曾超林”。 

4、锦隆能源主营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 

锦隆能源自设立以来主要从事能源类产业供应链综合服务，最近三年经审

计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 2018年 12月 31日 2017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303,694.58  280,045.46   273,889.65   

总负债 278,346.38    254,208.58     248,051.54   

净资产      25,348.21     25,836.88      25,838.12   

资产负债率 91.65% 90.77% 90.57%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营业收入 - - - 

净利润 -488.67 -1.24 -118.22 

净资产收益率 -1.93% 0.00% -0.46% 

5、锦隆能源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锦隆能源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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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职务 国籍 身份证号 长期居住地 
是否获得境外

居留权 

梁洪波 董事 中国 430521197606 
****** 

江苏省江阴市徐霞客

镇璜塘新仁路**号 

拥有新加坡居

留权 

曾超林 董事 中国 
432929198208 

****** 

湖南省双牌县泷泊镇
黑石巷**号 

拥有新加坡居
留权 

曾明柳 监事 中国 
432929197103 

****** 

江苏省江阴市徐霞客

镇璜塘新仁路**号 

拥有新加坡居

留权 

曾超懿 
董事长兼

总经理 
中国 430521196904 

****** 

长沙市开福区中山路

**号 

拥有新加坡居

留权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述人员在最近五年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

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

裁。 

6、锦隆能源最近五年合法合规经营情况 

锦隆能源最近五年未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未涉及

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7、锦隆能源及其实际控制人在境内、境外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

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上市公司，持股 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

保险公司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锦隆能源及其实际控制人曾超懿、曾超林不存在

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也

不存在持有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超过 5%股份的情

况。 

（二）曾超懿 

1、曾超懿的基本情况 

姓名 曾超懿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430521196904****** 

住所 长沙市开福区中山路**号 

通讯地址 新疆石河子开发区北工业园区纬五路 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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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拥有境外居留权 拥有新加坡居留权 

2、曾超懿最近五年的职业、职务及与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 

起止时间 单位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

存在产权关系 

2018 年 10 月至今 
Titan Al-Tec & Resource 
Pte. Ltd 

董事 间接持有股权 

2018 年 1月至今 鑫仁铝业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 间接持有股权 

2017 年 6月至今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
师天山铝业股份有限公

司 

董事 直接持有股权 

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6月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

师天山铝业有限公司
（天山铝业前身） 

董事 直接持有股权 

2017 年 3月至今 上海辛然实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 间接持有股权 

2017 年 2月至今 
Siho Metal Co., Limited
（新和金属有限公司） 

董事 直接持有股权 

2016 年 11月至今 
石河子市锦隆能源产业

链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 间接持有股权 

2018 年 5月至今 
石河子市锦汇能源投资

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间接持有股权 

2016 年 11月至

2017 年 12 月 

石河子市锦汇能源投资

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经理 间接持有股权 

2016 年 9月至今 
石河子市钜源股权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直接持有股权 

2016 年 9月至今 
石河子市钜金股权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直接持有股权 

2016 年 1月至今 Merit Stand INC.（BVI） 董事 间接持有股权 

2013 年 11月至

2017 年 12 月 
江阴新仁科技有限公司 监事 间接持有股权 

2013 年 11月至今 
上海剀宁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直接持有股权 

2013 年 11月至今 
上海珏弘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执行董事兼经理 直接持有股权 

2013 年 4月至今 
上海胤胜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执行董事 直接持有股权 

2012 年 9月至 2018

年 4 月 

水城县鑫新炭素有限责
任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 否 

2011 年 5月至今 

China Leading 
International Group Ltd.
（中国领先国际集团有

限公司） 

董事 间接持有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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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止时间 单位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
存在产权关系 

2010 年 6月至今 
凯里市双凯化工有限公

司 
执行董事 直接持有股权 

2009 年 12 月至今 
江阴鑫仁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董事 间接持有股权 

2009 年 10 月至今 
Sunshine International 

Global Capital Ltd 
董事 直接持有股权 

2008 年 12 月至今 
上海锋铂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执行董事 间接持有股权 

2007 年 9月至 2017

年 2 月 

贵州省六盘水双元铝业
有限责任公司 

执行董事 否 

2002 年 4月至今 
上海双牌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执行董事 间接持有股权 

注：凯里市双凯化工有限公司自 2009 年 12月起无任何业务，目前正在办理注销手续。 

3、曾超懿最近五年合法合规情况 

曾超懿近五年未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

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4、曾超懿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主营业务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除直接持有天山铝业 9.5404%股权外，曾超懿的其他

主要对外投资情况如下： 

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 

比例 
经营范围 主营业务 

1 

上海珏弘

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 

10.00 100.00% 

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日用百货、五金交电、针

纺织品、包装材料、橡塑制
品、工艺礼品（象牙及其制品

除外）、机械设备及配件、建

筑装潢材料、通讯器材、文化

办公用品、电线电缆、酒店用
品、机电设备及配件、环保设

备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未开展实际经

营业务 

2 

上海胤胜
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20,000.00 90.00% 

资产管理，投资管理、咨询，

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

询，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不
得从事社会调查、社会调研、

民意调查、民意测验），文化

艺术交流策划。（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股权投资及管
理（未开展实

际经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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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 

比例 
经营范围 主营业务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 

上海剀宁
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10.00 90.00% 

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投资咨
询，企业管理咨询，商务咨询

（以上咨询除经纪），仓储服

务（除危险品）。（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投资及管
理（未开展实

际经营业务） 

4 

凯里市双

凯化工有
限公司 

1,000.00 40.00% 
氢氧化铝系列产品生产、销

售。 

氢氧化铝产品

生产销售（注
销中） 

5 

石河子市

钜源股权

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1,000.00 99.00% 

接受委托管理股权投资项目、
参与股权投资、为非上市及已

上市公司提供相关服务。 

股权投资及管

理 

6 

石河子市

钜金股权
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1,000.00 99.00% 

接受委托管理股权投资项目、

参与股权投资、为非上市及已

上市公司提供相关服务。 

股权投资及管
理 

7 

石河子市
金瑞股权

投资有限

合伙企业 

1,000.00 98.00% 

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
资、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

或者受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

公司股份以及相关咨询服务。 

股权投资及管

理 

8 

石河子市
金富股权

投资有限

合伙企业 

1,000.00 98.00% 

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
资、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

或者受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

公司股份以及相关咨询服务。 

股权投资及管

理 

9 

新疆天足
投资有限

公司 

100,00.00 38.00% 

向农林牧业、生产制造业、商

业、交通运输业、采矿业、建

筑业、技术服务业、房地产业
投资。 

未开展实际经

营业务 

10 

Energy Will 
Limited
（劲志有

限公司） 

1.00 万港

元 
43.94% 投资管理、咨询。 

股权投资及管

理（未开展实
际经营业务） 

11 

Siho Metal 
Co., 
Limited
（新和金

属有限公

司） 

2,400.00
万港元 

100.00% 投资管理、咨询。 

股权投资及管

理（未开展实

际经营业务） 

12 

Sunshine 
Internationa
l Global 
Capital Ltd 

1.00 美元 100.00% 投资管理、咨询。 

股权投资及管

理（未开展实
际经营业务） 

注：凯里市双凯化工有限公司自 2009 年 12月起无任何业务，目前正在办理注销手续。 

5、曾超懿在境内、境外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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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市公司，持股 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的简要情

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曾超懿不存在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股份

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也不存在持有银行、信托公司、证券

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超过 5%股份的情况。 

（三）曾超林 

1、曾超林的基本情况 

姓名 曾超林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432929198208****** 

住所 湖南省双牌县泷泊镇黑石巷**号 

通讯地址 新疆石河子开发区北工业园区纬五路 1号 

是否拥有境外居留权 拥有新加坡居留权 

2、曾超林最近五年的职业、职务及与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 

起止时间 单位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 

在产权关系 

2018 年 10 月至今 Titan Al-Tec & Resource 
Pte. Ltd 

董事 间接持有股权 

2017 年 6月至今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

天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 直接持有股权 

2012 年 6月至

2017 年 6月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
天山铝业有限公司（天山

铝业前身） 

董事长兼总经理 直接持有股权 

2017 年 6月至今 
江阴祥顺金属贸易有限公

司 

执行董事兼总经

理 
间接持有股权 

2017 年 6月至今 Big Advance Limited 董事 间接持有股权 

2017 年 3月至今 上海辛然实业有限公司 董事 间接持有股权 

2017 年 2月至今 靖西天桂铝业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兼总经

理 
间接持有股权 

2016 年 11月至今 
石河子市锦隆能源产业链

有限公司 
董事 间接持有股权 

2016 年 11月至
2017 年 12 月 

石河子市锦汇能源投资有
限公司 

董事 间接持有股权 

2016 年 10 月至今 
江阴新仁铝业科技有限公

司 

执行董事兼总经

理 
间接持有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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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止时间 单位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 

在产权关系 

2016 年 9月至今 
石河子市钜晟股权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直接持有股权 

2016 年 9月至今 
石河子市钜丰股权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直接持有股权 

2016 年 9月至今 
新疆天展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 间接持有股权 

2016 年 2月至今 天山铝科技株式会社 董事 间接持有股权 

2016 年 2月至今 
上海盈若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执行董事 直接持有股权 

2016 年 1月至今 Treasure Mountain Limited 董事 否 

2016 年 1月至今 Merit Stand INC.（BVI） 董事 间接持有股权 

2009 年 10 月至今 Jiacai International Ltd 董事 直接持有股权 

2015 年 11月至今 香港启祥兴业有限公司 董事 直接持有股权 

2014 年 12 月至今 
上海瑞辛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 
董事长 否 

2014 年 6月至今 
瑞坤投资（上海）有限公

司 
执行董事 间接持有股权 

2014 年 4月至今 
盛兆投资管理（上海）有
限公司 

执行董事 间接持有股权 

2013 年 6月至今 新疆天足投资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直接持有股权 

2012 年 6月至今 新疆厚富投资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间接持有股权 

2012 年 7月至今 
新疆兆坤贸易有限责任公

司 
执行董事 间接持有股权 

2011 年 5月至今 

China Leading 
International Group Ltd.
（中国领先国际集团有限

公司） 

董事 间接持有股权 

2010 年 4月至今 鑫仁铝业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 间接持有股权 

2009 年 12 月至今 
江阴鑫仁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董事 间接持有股权 

2009 年 12 月至今 江阴新仁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 间接持有股权 

3、曾超林最近五年合法合规情况 

曾超林近五年未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

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4、曾超林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主营业务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除直接持有天山铝业 6.8251%股权外，曾超林的其他

主要对外投资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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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 

比例 
经营范围 主营业务 

1 
上海盈若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3,000.00 55.00%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

资咨询。（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未开展实际经营

业务 

2 
凯里市双凯化工
有限公司 

1,000.00 30.00% 
氢氧化铝系列产品生产、
销售。 

氢氧化铝产品生

产销售（注销

中） 

3 
新疆天足投资有

限公司 
10,000.00 37.00% 

向农林牧业、生产制造
业、商业、交通运输业、

采矿业、建筑业、技术服

务业、房地产业投资。 

未开展实际经营

业务 

4 

石河子市钜丰股 

权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1,000.00 99.00% 

接受委托管理股权投资项
目、参与股权投资、为非

上市及已上市公司提供相

关服务。 

股权投资及管理 

5 

石河子市金裕股 

权投资有限合伙

企业 

1,000.00 98.00% 

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
投资、通过认购非公开发

行股票或者受让股权等方

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以及
相关咨询服务。 

股权投资及管理 

6 

石河子市金润股 

权投资有限合伙 

企业 

1,000.00 98.00% 

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

投资、通过认购非公开发

行股票或者受让股权等方
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以及

相关咨询服务。 

股权投资及管理 

7 

石河子市钜晟股

权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1,000.00 99.00% 

接受委托管理股权投资项

目、参与股权投资、为非
上市及已上市公司提供相

关服务。 

股权投资及管理 

8 

Energy Will 
Limited（劲志

有限公司） 

1.00 万港

元 
42.87% 投资管理、咨询。 

股权投资及管理

（未开展实际经
营业务） 

9 
香港启祥兴业有
限公司 

1.00 港元 100.00% 投资管理、咨询。 

股权投资及管理

（未开展实际经

营业务） 

10 
Jiacai 
International Ltd 

1.00 美元 100.00% 投资管理、咨询。 

股权投资及管理
（未开展实际经

营业务） 

11 

无锡华夏浚源股

权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9,340.00 10.71% 

股权投资；利用自有资金

对外投资。（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投资及管理

（未开展实际经

营业务） 

注：凯里市双凯化工有限公司自 2009 年 12月起无任何业务，目前正在办理注销手续。 

5、曾超林在境内、境外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

的上市公司，持股 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的简要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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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曾超林不存在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股份

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也不存在持有银行、信托公司、证券

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超过 5%股份的情况。 

（四）锦汇投资 

1、 锦汇投资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石河子市锦汇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6 年 11 月 4日 

法定代表人 曾超懿 

注册资本 99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新疆石河子开发区北八路 201号 20207 

主要经营场所 新疆石河子开发区北八路 201号 20207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9001MA7776EH9D 

主要经营范围 

能源投资；能源类产业综合服务；焦炭、兰炭、沥青、矿产品

（危险化学品和易燃易爆物品除外）、金属材料、建材、石油制

品（危险化学品除外）、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和易燃易爆物品
除外）、机电产品的销售；货物装卸，仓储服务（危险化学品和

易燃易爆物产品除外），设备租赁；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营业期限 2016 年 11 月 4日至 2036 年 11 月 1 日 

2、锦汇投资的股权结构和控制关系 

（1）锦汇投资的股权结构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锦汇投资的股东构成及持股比例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金润投资 495.00 50.00% 

2 金富投资 495.00 50.00% 

合计 990.00 100.00%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锦汇投资的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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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锦汇投资主要股东情况 

1）金润投资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石河子市金润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 2016 年 10 月 17 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 石河子市钜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曾超林） 

出资金额 1,000万 

注册地址 新疆石河子开发区北八路 21 号 20201 

主要经营场所 新疆石河子开发区北八路 21 号 20201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9001MA7772UY9P 

主要经营范围 
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让

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以及相关咨询服务 

2）金富投资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石河子市金富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 2016 年 10 月 17 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 石河子市钜源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曾超懿） 

出资金额 1,000万 

注册地址 新疆石河子开发区北八路 21 号 20201 

主要经营场所 新疆石河子开发区北八路 21 号 20201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9001MA7772UW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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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经营范围 
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让
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以及相关咨询服务 

（3）锦汇投资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锦汇投资的实际控制人为曾超懿、曾超林。曾超懿、曾超林相关情况参见

本报告“第一节 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介绍/一、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基本情

况/（二）曾超懿和（三）曾超林” 。 

3、锦汇投资及其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主营业务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直接持有天山铝业 10.22%股权外，锦汇投资不存

在其他的主要对外投资情况。 

锦汇投资实际控制人曾超懿、曾超林的对外投资情况参见本报告“第一节 

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介绍/一、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二）曾超懿

和（三）曾超林” 。 

4、锦汇投资主营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 

锦汇投资自设立以来主要从事能源投资、能源类产业综合服业务，最近三

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 2018年 12月 31日 2017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63,430.48  63,430.61  63,430.42  

总负债           32.99 32.72  31.51  

净资产    63,397.49 63,397.89  63,398.91  

资产负债率 0.05% 0.05% 0.05%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营业收入 - - - 

净利润 -0.40 -1.02  -65.46  

净资产收益率 0.00% 0.00% -0.10% 

5、锦汇投资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锦汇投资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国籍 身份证号 长期居住地 
是否获得境外

居留权 

曾明柳 监事 中国 
432929197103 

****** 

江苏省江阴市徐霞客

镇璜塘新仁路**号 

拥有新加坡居

留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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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职务 国籍 身份证号 长期居住地 
是否获得境外

居留权 

曾超懿 
执行董事

兼经理 
中国 430521196904 

****** 

长沙市开福区中山路

**号 

拥有新加坡居

留权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述人员在最近五年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

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

裁。 

6、锦汇投资最近五年合法合规经营情况 

锦汇投资最近五年未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未涉及

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7、锦汇投资及其实际控制人在境内、境外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

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上市公司，持股 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

保险公司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锦汇投资及其实际控制人曾超懿、曾超林不存在

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也

不存在持有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超过 5%股份的情

况。 

（五）曾明柳 

1、曾明柳的基本情况 

姓名 曾明柳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432929197103****** 

住所 江苏省江阴市徐霞客镇璜塘新仁路**号 

通讯地址 新疆石河子开发区北工业园区纬五路 1号 

是否拥有境外居留权 拥有新加坡居留权 

2、曾明柳最近五年的职业、职务及与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 

起止时间 单位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 

在产权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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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止时间 单位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 

在产权关系 

2018 年 10 月至今 
Titan Al-Tec & Resource 
Pte. Ltd 

董事 间接持有股权 

2017 年 6月至今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
天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副总经理 直接持有股权 

2013 年 8月至
2017 年 6月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

天山铝业有限公司（天山

铝业前身） 

董事 直接持有股权 

2017 年 6月至今 江阴伟基物流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直接持有股权 

2016 年 11月至今 
石河子市锦隆能源产业链

有限公司 
监事 否 

2018 年 5月至今 
石河子市锦汇能源投资有
限公司 

监事 否 

2016 年 11月至

2017 年 12 月 

石河子市锦汇能源投资有

限公司 
监事 否 

2016 年 9月至今 
新疆天展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 
董事 间接持有股权 

2016 年 9月至今 
石河子市钜金股权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监事 否 

2016 年 9月至今 
石河子市钜丰股权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监事 否 

2016 年 9月至今 
石河子市钜晟股权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监事 否 

2016 年 9月至今 
石河子市钜源股权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监事 否 

2016 年 1月至今 Treasure Mountain Limited 董事 否 

2016 年 1月至今 Merit Stand INC.（BVI） 董事 间接持有股权 

2010 年 4月至今 鑫仁铝业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 间接持有股权 

2009 年 10 月至今 Jintudi Group Ltd 董事 直接持有股权 

2014 年 12 月至今 
上海瑞辛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 
董事 间接持有股权 

2014 年 11月至今 香港芙罗拉时尚有限公司 董事 直接持有股权 

2013 年 11月至

2017 年 12 月 
江阴新仁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间接持有股权 

2013 年 11月至

2017 年 12 月 

江阴鑫仁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董事长 间接持有股权 

2011 年 8月至今 新疆博海水泥有限公司 董事 直接持有股权 

2011 年 5月至今 

China Leading 
International Group Ltd.
（中国领先国际集团有限

公司） 

董事 间接持有股权 

2011 年 3月至 2018

年 4 月 

水城县鑫新炭素有限责任

公司 
董事 否 

3、曾明柳最近五年合法合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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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明柳近五年未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

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4、曾明柳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主营业务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除直接持有天山铝业 5.0426%股权外，曾明柳的其他

主要对外投资情况如下： 

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 

比例 
经营范围 主营业务 

1 

滁州浚源

创业投资

中心（有 

限合伙） 

1,260.00 8.02% 

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

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
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

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

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
资管理顾问机构。（以上经营范

围涉及专项审批的经批准后方可

经营） 

股权投资及

管理（未开

展实际经营
业务） 

2 

北京麦顿

恒峰动漫

投资管理
中心（有

限合伙） 

76.24 16.67%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财务咨询

（不得开展审计、验资、查帐、
评估、会计咨询、代理记账等需

专项审批的业务，不得出具相应

的审计报告、验资报告、查帐报
告、评估报告等文字材料）；资

产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
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投资及
管理（未开

展实际经营

业务） 

3 

水城县泓
权化工有

限责任公 

司 

1,400.00 96.43%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

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

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
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

（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

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
（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

经营。（生产销售：萘油、粗

蒽、洗油、粗酚、轻油、煤焦

油、沥青的筹建；场地租赁；房
屋租赁。） 

化工产品 

4 

江阴伟基

物流有限
公司 

10,000.00 60.00% 

承办海运、陆运、空运进出口货

物的国际运输代理业务（包括：

揽货、托运、订舱、仓储、中
转、集装箱拼装拆箱、结算运杂

费、报关、报验、相关的短途运

输代理服务及运输咨询服务）；
建材、化工产品（不含危险

品）、机械设备的销售；自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仓库

仓储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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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 

比例 
经营范围 主营业务 

房屋建筑物工程施工；房屋租赁

（不含融资租赁）；物业管理；

肉制品、蔬菜、水果、坚果、保
健食品、乳制品的制造、加工、

分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5 

上海盈若
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3,000.00 22.50%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

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股权投资及

管理（未开

展实际经营
业务） 

6 

无锡精准
医疗投资

有限公司 

375.00 20.00% 

利用自有资产对外投资；企业管

理咨询服务（不含投资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医疗投资 

7 

新疆博海

水泥有限

公司 

1,000.00 25.00% 
水泥研制、生产、销售；石灰
石、页岩销售。 

水泥生产、
销售 

8 

新疆天足

投资有限
公司 

10,000.00 6.5% 

向农林牧业、生产制造业、商
业、交通运输业、采矿业、建筑

业、技术服务业、房地产业投

资。 

未开展实际

经营业务 

9 

香港芙罗
拉时尚有

限公司 

10,000.00
港元 

100.00
% 

时尚饰品销售。 
未开展实际

经营业务 

10 
Jintudi 
Group Ltd 

1.00 美元 
100.00

% 
投资管理、咨询。 

股权投资及

管理（未开
展实际经营

业务） 

11 

无锡华夏

浚源股权
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 

9,340.00 5.35% 

股权投资；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

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股权投资及

管理（未开

展实际经营
业务） 

5、曾明柳在境内、境外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

的上市公司，持股 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的简要情

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曾明柳不存在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股份

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也不存在持有银行、信托公司、证券

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超过 5%股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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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曾益柳 

1、曾益柳的基本情况 

姓名 曾益柳 

曾用名 曾忆菁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432929197307****** 

住所 江苏省江阴市徐霞客镇璜塘新仁路**号 

通讯地址 新疆石河子开发区北工业园区纬五路 1号 

是否拥有境外居留权 拥有加拿大居留权 

2、曾益柳最近五年的职业、职务及与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 

起止时间 单位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 

在产权关系 

2013 年 6月至今 新疆天足投资有限公司 监事 直接持有股权 

2019 年 3月至今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
天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副总经理 直接持有股权 

2012 年 6月至
2016 年 12 月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

天山铝业有限公司（天山

铝业前身） 

董事 直接持有股权 

2009 年 10 月至今 Xijin Ltd 董事 直接持有股权 

3、曾益柳最近五年合法合规情况 

曾益柳近五年未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

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4、曾益柳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主营业务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除直接持有天山铝业 4.6547%股权外，曾益柳的其他

主要对外投资情况如下： 

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主营业务 

1 

新疆天足

投资有限

公司 

10,000.00 6.00% 

向农林牧业、生产制造

业、商业、交通运输业、

采矿业、建筑业、技术服
务业、房地产业投资。 

未开展实际经营

业务 

2 
宜昌樱桃

园码头有
798.31 100.00% 

码头和其他港口设施经

营、在港区内从事货物装
码头仓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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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主营业务 

限责任公

司 

卸、驳运、仓储经营；砂

石料销售；房屋出租。

（经营范围中涉及许可项
目的须办理许可手续后经

营） 

3 Xijin Ltd 1.00 美元 100.00% 投资管理、咨询。 

股权投资及管理

（未开展实际经
营业务） 

4 

新疆博海

水泥有限

公司 

1,000.00 25.00% 
水泥研制、生产、销售；
石灰石、页岩销售。 

水泥生产、销售 

5 

博乐市仁
泽房地 

产开发有

限公司 

1,000.00 5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
销售；房地产代征代建；

房地产中介；建筑材料、

机电产品、五金交电、机
械设备、化工产品、仪器

仪表、电子产品批发、零

售。 

房地产开发 

5、曾益柳在境内、境外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

的上市公司，持股 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的简要情

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曾益柳不存在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股份

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也不存在持有银行、信托公司、证券

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超过 5%股份的情况。 

（七）曾鸿 

1、曾鸿的基本情况 

姓名 曾鸿 

曾用名 曾鸿柳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430521198107****** 

住所 江苏省江阴市徐霞客镇璜塘新仁路**号 

通讯地址 新疆石河子开发区北工业园区纬五路 1号 

是否拥有境外居留权 拥有新加坡居留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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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曾鸿最近五年的职业、职务及与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 

起止时间 单位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 

在产权关系 

2017 年 3月至今 上海辛然实业有限公司 监事 间接持有股权 

2016 年 2月至今 
上海盈若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监事 直接持有股权 

2016 年 2月至今 
上海鸿根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监事 直接持有股权 

2009 年 10 月至今 Yansheng Ltd 董事 直接持有股权 

2007 年 1月至今 

Great Drag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亿龙国际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 直接持有股权 

2007 年 2月至今 

Full Eas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imited（宜丰

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 直接持有股权 

3、曾鸿最近五年合法合规情况 

曾鸿近五年未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

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4、曾鸿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主营业务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除直接持有天山铝业 4.6547%股权外，曾鸿的其他主

要对外投资情况如下： 

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 

比例 
经营范围 主营业务 

1 
上海盈若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3,000.00 22.50%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

投资咨询。（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股权投资及

管理（未开

展实际经营
业务） 

2 
上海鸿根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1,000.00 60.00%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
投资咨询、实业投资，

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股权投资及
管理（未开

展实际经营

业务） 

3 
新疆天足投资有
限公司 

10,000.00 6.00% 

向农林牧业、生产制造
业、商业、交通运输

业、采矿业、建筑业、

技术服务业、房地产业
投资。 

未开展实际
经营业务 

4 Great Dragon 2.00 美元 50.00% 投资管理、咨询。 股权投资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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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 

比例 
经营范围 主营业务 

internationalInves
tment Holdings 
Limited（亿龙国

际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管理（未开

展实际经营

业务） 

5 

Full Eas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imited（宜丰国

际投资有限公
司） 

10,000.00 
港元 

50.00% 投资管理、咨询。 

股权投资及
管理（未开

展实际经营

业务） 

6 Yansheng Ltd 1.00 美元 100.00
% 

投资管理、咨询。 

股权投资及

管理（未开

展实际经营

业务） 

7 
新疆博海水泥有

限公司 
1,000.00 20.00% 

水泥研制、生产、销

售；石灰石、页岩销

售。 

水泥生产、

销售 

8 
厦门蓝溪科技有

限公司 
193.00 9.07% 

计算机软硬件、电子产
品及机电产品的研发、

生产、销售并提供相关 

的技术服务；经营本企

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
合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 

备、零配件、原辅材料

的进口业务（不另附进
出口商品目录），但国 

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
外。 

计算机等 IT

产品 

5、曾鸿在境内、境外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

上市公司，持股 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曾鸿不存在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股份达

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也不存在持有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

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超过 5%股份的情况。 

二、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其他信息 

（一）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关系 

《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规定：“在上市公司的收购及相关股份权益

变动活动中有一致行动情形的投资者，互为一致行动人。如无相反证据，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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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一致行动人：（一）投资者之间有股权控制关系；

（九）持有投资者 30%以上股份的自然人和在投资者任职的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其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

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等亲属，与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股份；”本次交

易中，曾超懿、曾超林为锦隆能源和锦汇投资的实际控制人，曾超懿、曾超林、

曾明柳、曾益柳和曾鸿为兄弟姐妹关系，因此，曾超懿、曾超林、曾明柳、曾

益柳、曾鸿、锦隆能源和锦汇投资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曾超懿、曾超林与锦隆能源和锦汇投资的股权关系参见本报告“第一节 收

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介绍/一、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一）锦隆能源

和（四）锦汇投资”。  

（二）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是否已向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临

时保管各自持有的该上市公司的全部股票以及保管期限 

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未向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临时保管各自持有的上

市公司的全部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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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本次收购的目的 

1、提升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实现上市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 

通过本次交易，将上市公司原有增长乏力、未来发展前景不明的业务整体

置出，同时将盈利能力较强、发展潜力较大的铝产业相关业务资产注入上市公

司，实现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转型，改善公司的经营状况，增强公司的持续盈

利能力和发展潜力，提高公司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以实现上市公司股东的

利益最大化。 

2、实现上市公司业务转型，通过资本市场持续提升天山铝业盈利能力和

核心竞争优势 

天山铝业主要生产基地位于新疆石河子，在“一带一路”成为国家发展战

略的大背景下，铝产业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和广阔的市场空间。 

通过本次交易，天山铝业将获得 A 股融资平台，天山铝业将进一步拓宽融

资渠道、为业务开展提供有力支撑，并将进一步提升自身品牌影响力；与此同

时，资本市场的并购整合能力也将为天山铝业后续完善产业链和扩大生产规模

提供持续、强劲的推动力。通过把握“一带一路”发展机遇，天山铝业将持续

以铝锭产品为核心，延伸至配套产品和下游铝深加工行业，将打造为铝、电、

加工及贸易一体化的大型铝产业链集团，持续提升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优势，

最终实现上市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并支撑“一带一路”及“丝绸之路经济带

核心区”建设，将新疆地区丰富的资源优势就地转化为产业集群优势，延伸产

业链价值，使上市公司成为国内乃至全球规模技术和资源领先的铝产业集团。 

二、未来十二个月内继续增持或处置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

益股份的计划 

除本次交易外，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尚无在未来

十二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处置其已拥有权益股份的计划。如收购人

及其一致行动人作出增持或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决定，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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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涉及本次收购决定的履行程序 

1、2019 年 3 月，锦隆能源召开股东会，同意与上市公司签署相关协议。 

2、2019 年 3 月，锦汇投资召开股东会，同意与上市公司签署相关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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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收购方式 

一、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数量和比

例 

本次收购前，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包括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股份转让

三个步骤。本次收购完成前后，锦隆能源、曾超懿、曾超林及其一致行动人曾

明柳、曾益柳、曾鸿、锦汇投资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之前 本次交易之后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石河子市锦隆能源

产业链有限公司 
- - 913,175,412   23.48% 

石河子市锦汇能源
投资有限公司 

- - 345,357,966   8.88% 

曾超懿 - - 393,778,364   10.13% 

曾超林 - - 302,061,587    7.77% 

曾明柳 - - 170,331,155   4.38% 

曾益柳 - - 157,228,758 4.04% 

曾鸿 - - 157,228,758   4.04% 

合计 - - 2,439,162,000 62.73% 

二、本次收购基本方案 

本次交易整体包括：（1）重大资产置换；（2）发行股份购买资产；（3）股

份转让。前述三项交易同时生效、互为前提。任何一项或多项内容因未获得政

府部门或监管机构批准而无法付诸实施，其他项均不予实施。 

（一）重大资产置换 

新界泵业将截至评估基准日全部资产（扣除预留货币资金 1,500 万元以及

2019 年 5 月 7 日实施的分红款项）及负债作为置出资产，与锦隆能源截至评估

基准日所持天山铝业股份的等值部分进行置换，锦隆能源与上市公司进行资产

置换取得的拟置出资产将转让给许敏田、杨佩华或其指定的最终承接置出资产

载体的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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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坤元评估出具的坤元评报〔2019〕241 号评估报告，以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选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本次交易中拟置

出资产评估值为 148,879.21 万元，经各方协商确定置出资产的作价为 148,880

万元。 

根据天健评估师出具的天兴评报字（2019）第 0315 号评估报告，以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选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本次交易中

天山铝业 100%股权的评估值为 1,702,801.21 万元，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天山

铝业 100%股权的作价为 1,702,800.00 万元，其中锦隆能源所持的天山铝业股权

作价为 568,027.51 万元。 

（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次交易中，置出资产的作价为 148,880.00 万元，锦隆能源所持的天山铝

业股权作价为 568,027.51 万元，上述差额为 419,147.51 万元，除锦隆能源外，

天山铝业其他股东持有的天山铝业股权作价为 1,134,772.49 万元，针对锦隆能

源所持资产的差额及天山铝业其他股东所持的天山铝业股权，由新界泵业以发

行股份的方式购买。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新界泵业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决议公告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为 4.79 元/股，不低于定价

基准日前 120 个交易日股票均价的 90%，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交易所的相关规则对发行价格进行相应

调整。2019 年 4 月 19 日，上市公司召开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2 元人民币（含税），除

权除息日为 2019 年 5 月 7 日。根据前述安排，本次发行股份价格相应调整，调

整后的发股价格为 4.59 元/股。本报告书及相关文件的发股价格将均以 4.59 元/

股进行计算。 

（三）股份转让 

欧豹国际拟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 7,152 万股转让给曾超懿；欧豹国际、许

敏田、许龙波拟将其分别持有的上市公司 2,448 万股、2,016 万股、2,688 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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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7,152 万股）转让给曾超林。各方确认，剔除归属于转让方的上市公司

2018 年度分红后，每股转让价格为 5.80 元/股，曾超懿、曾超林以现金或经双

方认可的其他方式支付受让目标股份的对价。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持有天山铝业 100%股权，上市公司的控股股

东将变更为锦隆能源，实际控制人变更为曾超林、曾超懿。 

本次交易向天山铝业全体股东发行股份及股份转让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发股数量 存量股转让 

交易完成后持
股数量 

持股比例 

锦隆能源、曾

超林、曾超懿

及其一致行动
人 

- - 2,296,122,000 143,040,000 2,439,162,000 62.73% 

天山铝业财务

投资者 
- - 1,089,324,614 - 1,089,324,614 28.01% 

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及其一
致行动人 

203,531,306 40.46% - -143,040,000 60,491,306 1.56% 

其他 299,548,717 59.54% - - 299,548,717 7.70% 

合计 503,080,023 100.00% 3,385,446,614  - 3,888,526,637  100.00% 

三、本次收购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关于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股份转让之框架协议》

的主要内容 

1、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合同主体：许敏田、杨佩华、许龙波、欧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锦隆能源、锦汇投资、曾超懿、曾超林、曾明柳、曾益柳、曾鸿 

签订时间：2019 年 3 月 26 日 

2、本次交易的整体方案 

（1）本次交易的整体方案包括：①重大资产置换；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③股份转让。前述三项交易同时生效、互为前提。任何一项或多项内容因未获

得政府部门或监管机构批准而无法付诸实施，其他项均不予实施。 

（2）本次重大资产置换的主要内容为：上市公司以截至基准日经审计及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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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确认的全部资产与负债扣除 2018 年度现金分红金额及预留货币资金 1,500 万

元后作为置出资产，锦隆能源以其所持置入资产，两者进行等价置换；该等置

入资产超过置出资产价值的差额部分，由上市公司向锦隆能源发行股份购买。 

（3）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主要内容为：在本次重大资产置换的基础上，

上市公司分别向锦隆能源发行股份购买锦隆能源置入资产超过置出资产价值的

差额部分；向锦隆能源一致行动人发行股份购买锦隆能源一致行动人所持置入

资产；向参与本次交易的财务投资者股东发行股份购买该等财务投资者股东所

持置入资产。 

（4）本次股份转让的主要内容为：欧豹国际、许敏田、许龙波将其持有的

上市公司目标股份转让给曾超懿、曾超林；作为对价，曾超懿、曾超林以现金

或经双方认可的其他方式支付给该等转让方。 

（5）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上市公司原有全部资产及负债扣除预留货币资

金 1,500 万元剥离出上市公司，并由置出资产载体（上市公司指定的承接其持

有的截至基准日经审计及评估确认的全部资产及负债扣除 2018 年度现金分红金

额及预留货币资金 1,500 万元的子公司）全部承接，上市公司全部员工由置出

资产载体接收及安置；锦隆能源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及参与本次交易的天山铝业

财务投资者股东合计持有的天山铝业股份（争取全部 100%股份）全部注入上市

公司。 

3、本次交易实施的先决条件 

（1）各方同意在本协议签署后尽快根据本协议的约定，由上市公司、许敏

田、杨佩华与锦隆能源正式签订《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由

上市公司分别与锦隆能源一致行动人、与参与本次交易的天山铝业财务投资者

股东各自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由上市公司与锦隆能源及其一致行动

人签署《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由欧豹国际、许敏田、许龙波与曾超懿、曾超林

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并应同时约定自下列先决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前述协

议正式生效：①本次交易己经按照《公司法》及其它相关法律、法规、规章、

规范性文件及各方公司章程之规定，经各方董事会（如需）、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②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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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若至 2021 年 3 月 12 日，前述任何一项先决条件未能得到满足，且各

方未就延期达成一致，则本次交易自行终止。 

4、重大资产置换 

（1）置出资产及置入资产的定价 

1）置出资产的定价：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确认的置出资产评估值为依据。 

2）全部置入资产的定价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

告确认的置入资产评估值为依据。即：全部置入资产价格=天山铝业 100%股权

评估值×参与本次交易的全体股东（包括锦隆能源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及参与本次

交易的财务投资者股东）所持天山铝业股权占总股本的比例。置入资产持有方

各自所持置入资产的定价按照下述约定确定： 

①参与本次交易的财务投资者股东所持置入资产的定价： 

全部财务投资者股东所持天山铝业股权总价格按照下列二者孰高者确定：a.

天山铝业 100%股权评估值×315,789,472÷1,408,421,051；b.50 亿元。 

参与本次交易的财务投资者股东置入资产价格=全部财务投资者股东所持天

山铝业股权总价格×参与本次交易的财务投资者合计持有的天山铝业股份数

÷315,789,472 

②锦隆能源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置入资产的定价： 

锦隆能源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置入资产的总价格为全部置入资产价格扣除

参与本次交易的财务投资者股东所持置入资产的价格之差额；锦隆能源及其一

致行动人所持各自所持置入资产价格按照各自持有的天山铝业股份比例分摊确

定。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锦隆能源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置入资产总价格=天山铝业 100%股权评估值

×（ 1,092,631,579+ 参 与 本 次 交 易 的 财 务 投 资 者 股 东 持 有 的 股 份 数 ）

÷1,408,421,051-参与本次交易的财务投资者股东所持置入资产价格 

锦隆能源所持置入资产价格=锦隆能源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置入资产总价格

×516,000,000÷1,092,631,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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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隆能源一致行动人所持置入资产总价格=锦隆能源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置

入资产总价格×576,631,579÷1,092,631,579 

锦隆能源一致行动人各自所持置入资产价格=锦隆能源一致行动人所持置入

资产总价格×该股东持有的天山铝业股份数÷576,631,579 

（注：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锦隆能源持有天山铝业 516,000,000 股股份；

锦隆能源一致行动人（锦汇投资、曾超懿、曾超林、曾明柳、曾益柳、曾鸿）

持有天山铝业 576,631,579 股股份；锦隆能源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天山铝业

1,092,631,579 股股份；全部财务投资者（潍坊聚信锦濛、华融致诚柒号、芜湖

信泽润、浙物暾澜、宁波深华腾十三号、珠海浚瑞、芜湖润泽万物、杭州祥澜、

大连万林）持有天山铝业 315,789,472 股股份；天山铝业总股本为 1,408,421,051

股。） 

（2）全部置入资产及置出资产的移交 

1）在本协议约定的所有先决条件得到满足后三十个工作日内，锦隆能源及

其一致行动人、参与本次交易的财务投资者股东应促使天山铝业向相应的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提交股权变更登记所需的全部材料，上市公司应为办理上述股权

变更登记签署必要的协助并提交相关文件资料。锦隆能源及其一致行动人、参

与本次交易的财务投资者股东将其持有天山铝业全部股权变更登记至上市公司

名下后，即履行完毕本协议项下置入资产的交付义务。 

2）在本协议约定的所有先决条件得到满足后三十个工作日内，上市公司应

将置出资产注入置出资产载体并交付给锦隆能源或其指定的第三方，置出资产

最终承接主体（许敏田、杨佩华或其指定的最终承接置出资产载体的第三方）

应于支付完全部置出资产购买款后取得置出资产载体全部权益。各方配合置出

资产最终承接主体及时办理完毕置出资产产权过户并同日签署资产交接确认书，

视为锦隆能源及上市公司已经履行了置出资产的交付义务，置出资产的全部权

利和义务均由置出资产最终承接主体享有和承担。 

3）置出资产载体及其最终承接主体确认，其已充分知悉置出资产目前存在

的瑕疵（包括但不限于产权不明、权利受到限制、可能存在的减值、无法过户、

无法实际交付等，以下简称“置出资产瑕疵”），承诺不会因置出资产瑕疵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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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锦隆能源及其一致行动人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亦不会因置出资产瑕

疵单方面拒绝签署或要求终止、解除、变更《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股份转让协议》。 

4）锦隆能源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及参与本次交易的天山铝业财务投资者股东

确认，其合法持有且有权转让所持置入资产，置入资产上不存在任何质押、查

封、冻结或其他任何限制置入资产转让的情形；其已经依法对天山铝业履行出

资义务，不存在任何虚假出资、延期出资、抽逃出资等违反其作为股东所应当

承担的义务及责任的行为。锦隆能源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及参与本次交易的天山

铝业财务投资者股东承诺，不会因置入资产瑕疵致使许敏田及其一致行动人承

担任何法律责任，亦不会因置入资产瑕疵单方面拒绝签署或要求终止、解除、

变更《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盈

利预测补偿协议》及《股份转让协议》。 

（3）负债的转移 

1）自资产交割完成之日起，上市公司不再承担资产交割日之前和/或因资

产交割日之前的任何事由而产生的全部负债、义务和责任，该等负债、义务和

责任由置出资产载体承担，若置出资产载体无法解决的，由许敏田、杨佩华负

责解决。 

2）上市公司第一次董事会召开后 30 日内，许敏田、杨佩华应自行或协助

上市公司取得基准日债务金额合计约占上市公司母公司债务总额 90%的债权人

出具的关于同意由置出资产载体承接上市公司债务的同意函（自基准日至上市

公司第一次董事会召开后第 30 日期间，该等债务已获清偿部分视为已取得同意

函），其中对于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债务、担保，应取得全部银行及其他金融机

构债权人、担保权人出具的关于同意由置出资产载体承接上市公司全部债务或

担保责任的同意函。 

3）在本协议约定的所有先决条件得到满足后，若因未能取得相关债权人及

或担保权人关于债务及或担保责任转移的同意函，致使相关债权人及或担保权

人向上市公司追索债务及或担保责任，置出资产载体应在接到上市公司关于清

偿债务及或担保责任通知后三日内进行核实，并在核实后五个工作日内向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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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人及或担保权人进行清偿，或者与相应债权人及/或担保人达成解决方案。

若因置出资产载体未能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及时进行清偿给上市公司造成损失的，

许敏田、杨佩华应赔偿上市公司由此遭受的损失。 

4）如上市公司的债权人就与置出资产相关的债务转移事项要求提供担保的，

置出资产载体应及时提供担保，若置出资产载体不能提供担保，许敏田、杨佩

华应负责及时提供担保。 

5）对于与置出资产相关的尚未履行完毕的合同，置出资产载体承诺上述合

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在资产交割后由其享有及承担。若因合同相对方要求上市公

司履行合同或追索责任的，置出资产载体应在接到上市公司相应通知后五个工

作日内履行合同或承担相应的责任，若未能承担相应责任，由此给上市公司造

成损失的，许敏田、杨佩华应负责赔偿损失。 

（4）人员接收及安置 

1）根据“人随资产走”的原则，上市公司的全部员工（指截至资产交割日

的全部员工，包括但不限于在岗职工、待岗职工、内退职工、离退休职工、停

薪留职职工、借调或借用职工、临时工等，下同）的劳动关系、组织关系（包

括但不限于党团关系）、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险关系，其他

依法应向员工提供的福利，以及上市公司与员工之间之前存在的其他任何形式

的协议、约定、安排和权利义务等事项均由置出资产载体继受，并由置出资产

载体负责进行安置。若因员工劳动关系或安置产生任何纠纷或法律责任，置出

资产载体无法解决，应由许敏田、杨佩华负责解决。 

2）因上市公司提前与员工解除劳动关系而引起的有关补偿和/或赔偿事宜

（如有），由置出资产载体负责解决或赔偿，若置出资产载体无法解决的，由许

敏田、杨佩华负责解决。 

3）上市公司与其员工之间的全部已有或潜在劳动纠纷等，由置出资产载体

负责解决或赔偿，若置出资产载体无法解决的，均由许敏田、杨佩华负责解决。  

4）许敏田、杨佩华应自行或协助上市公司与上市公司员工进行充分沟通，

保证员工接收及安置的具体方案在上市公司第二次董事会召开前得到上市公司

职工大会或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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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盈利预测补偿 

（1）在本次重大资产置换的基础上，按照本协议确定的置入资产的定价原

则，上市公司分别向锦隆能源发行股份购买锦隆能源置入资产超过置出资产价

值的差额部分；向锦隆能源一致行动人发行股份购买锦隆能源一致行动人所持

置入资产；向参与本次交易的财务投资者股东发行股份购买该等财务投资者股

东所持置入资产，具体由锦隆能源协调拟参与本次交易的财务投资者与上市公

司进行沟通，争取在第一次董事会召开日前、最迟不迟于上市公司第一次董事

会召开之后 15 个工作日分别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拟参与本次交易

的财务投资者与上市公司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即视同认可本协议项

下本次交易方案。 

（2）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

1.00 元。 

（3）本次发行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本次发行的对象为锦隆

能源、锦隆能源一致行动人以及参与本次交易的天山铝业财务投资者股东。 

（4）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第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发行价

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120 个交易日均价的 90%，即为 4.79 元/股。在本次发行

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交易所的相关规则对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5）锦隆能源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自本次发行完成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曾超懿、曾超林承诺，自受让目标股

份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之后按中国证

监会和交易所的规定执行。 

（6）自锦隆能源及其一致行动人、参与本次交易的财务投资者股东将其所

持置入资产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为准）后五个工作日内，

上市公司向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工商登记主管机关提交将本次发行股份登

记至锦隆能源及其一致行动人、参与本次交易的财务投资者股东名下所需的全

部资料。锦隆能源及其一致行动人、参与本次交易的财务投资者股东应为办理

本次发行股份登记、验资事宜签署必要的协助并提交相关文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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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本次发行的股票将在交易所上市。待锁定期满后，本次发行的股票将

依据中国证监会和交易所的规定在交易所交易。 

（8）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锦隆能源及其一致行动人与上市公司就天

山铝业实际盈利数不足利润预测数的情况约定盈利预测补偿。 

（9）各方一致确认，本次交易的补偿期限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割完

毕后的三年（含完成当年，下称“利润补偿期间”），即：如果本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于 2019 年度交割完毕，出售方对购买方承诺的利润补偿期间为 2019 年

度、2020 年度和 2021 年度，以此类推。 

（10）各方一致确认，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在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

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其进行年度审计的同时，由该会计师事务所对天山铝业在

利润补偿期间当年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以及该数额与承诺净利润数的差异情况

进行审查，并由该会计师事务所对此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11）在补偿期限内，如果天山铝业当年实际实现净利润未达到对应预测

实现净利润，则锦隆能源及其一致行动人将与上市公司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协商确定业绩补偿方式、计算标准以及减值测试等具体事宜。 

（12）锦隆能源及其一致行动人将与上市公司另行签署《盈利预测补偿协

议》，对具体补偿事宜予以明确约定。 

6、股份转让 

（1）欧豹国际、许敏田、许龙波同意将其持有的全部目标股份（欧豹国际、

许敏田、许龙波拟转让给曾超懿、曾超林的上市公司 14,304 万股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份）转让给曾超懿、曾超林，曾超懿、曾超林同意受让该等目标股份。 

（2）曾超懿、曾超林以现金或经双方认可的其他方式支付给欧豹国际、许

敏田、许龙波，用于支付受让目标股份的对价，具体由各方签署的《股份转让

协议》约定。 

（3）于曾超懿、曾超林向欧豹国际、许敏田、许龙波支付完结目标股份转

让对价，且置出资产载体过户至置出资产最终承接主体名下的下一个工作日，

欧豹国际、许敏田、许龙波应促使上市公司将目标股份过户至曾超懿、曾超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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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下所需的全部资料正式向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提交。曾超懿、曾超林应为

办理目标股份登记事宜签署必要的文件并提交相关文件资料。 

7、基准日后的损益安排 

（1）各方同意并确认，自基准日起至资产交割日止，置出资产在此期间产

生的损益均由置出资产最终承接主体享有或承担。 

（2）各方同意并确认，自基准日起至资产交割日止，天山铝业在此期间产

生的收益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亏损则应由锦隆能源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分别而

非连带的方式，按照置入资产中其各自的持股比例承担。 

8、上市公司控制权的转移 

（1）许敏田、杨佩华应促使其提名或委派的在任董事按照上市公司章程规

定程序在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登记日后五个工作日内向上市公司提出辞职，并且

许敏田、杨佩华应在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登记日后的十日内按照上市公司章程规

定程序促成上市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以下事项：①同意许敏田、杨佩华

或其一致行动人提名或委派的在任董事辞职；②提名锦隆能源及其一致行动人

推荐的、具有任职资格的人员为上市公司的继任董事候选人；③同意于本次发

行新增股份登记日后的三十日内召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对董事会改组事项进行

审议。 

（2）许敏田、杨佩华应促使其提名或委派的在任监事按照上市公司章程规

定程序在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登记日后的五个工作日内向上市公司提出辞职，并

且许敏田、杨佩华应在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登记日后的十日内按照上市公司章程

规定程序促成上市公司召开监事会会议，审议以下事项：①同意许敏田、杨佩

华或其一致行动人提名或委派的在任监事辞职；②提名锦隆能源及其一致行动

人推荐的、具有任职资格的人员为上市公司的继任监事候选人；③同意于本次

发行新增股份登记日后的三十日内召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对监事会改组事项进

行审议。 

（3）在上市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按上款规定完成改组后，上市公司将根据

上市公司业务经营的需要对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调整。许敏田、杨佩华、欧豹国

际应促使上市公司向锦隆能源或其指定机构或人员办理完毕本次交易涉及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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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交接工作，将包括但不限于上市公司主体资格、资产、业务、财务、合同、

经营证照等文件、资料原件移交给锦隆能源或其指定机构或人员，具体包括：

营业执照（正、副本）、经营资质、财务账册、会计凭证、公章、财务专用章、

合同专用章及财务印鉴、贷款卡（如有）、所有合同等。 

9、陈述、保证与承诺 

（1）欧豹国际、许敏田、许龙波就本协议的签署及履行作出陈述、保证与

承诺如下：①其有权签订并履行本协议；②向本协议各方及其聘请的中介机构

提供的资料、文件及数据均是真实、准确、完整的，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重大遗漏；③其合法持有且有权转让目标股份，在目标股份交割时，目

标股份上不存在任何质押、查封、冻结或第三方权利负担以及其他任何限制股

份转让的情形，亦无任何权利争议或纠纷；④其已经依法对上市公司履行出资

义务，不存在任何虚假出资、延期出资、抽逃出资等违反其作为上市公司股东

所应当承担的义务及责任的行为；⑤为锦隆能源变更上市公司的名称、经营范

围等事项提供协助；⑥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除现有已质押股份重新质押及补

仓之外（为本协议之目的，目标股份的该等质押需在办理股份转让过户登记前

解除），其不得对目标股份进行再次转让、质押、托管或设置任何形式的权利负

担或第三方权利，亦不得协商或/和签订与目标股份转让相冲突、或包含禁止或

限制目标股份转让条款的合同或备忘录等各种形式的法律文件；⑦在过渡期内，

未经锦隆能源书面同意，其不得提议及投票同意修改上市公司章程，不得提议

及投票同意上市公司进行除日常生产经营外的对本次交易有影响的任何担保、

重组、合并或收购交易，但按照相关规定和监管机构要求修改上市公司章程除

外；⑧在目标股份交割之后，若因目标股份交割日之前既存的事实或状态导致

上市公司出现诉讼、任何债务、或有债务、应付税款、行政处罚、违约责任、

侵权责任及其他责任或损失，均由置出资产载体在接到上市公司书面通知之日

五个工作日内负责处理，若未能承担相应责任的，若因此给上市公司造成任何

损失，其应向上市公司作出补偿。 

（2）许敏田、杨佩华、上市公司就本协议的履行作出陈述、保证与承诺如

下：①许敏田、杨佩华有权签订并履行本协议；②上市公司已披露的信息真实、

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重大遗漏以及未披露的或有负债等，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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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相关责任由许敏田、杨佩华全部承担；③其向本协议各方及其聘请的中介机

构提供的资料、文件及数据均是真实、准确、完整的，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重大遗漏；④在过渡期内，不得进行除日常生产经营外的对本次交易

有影响的任何担保、重组、合并或收购交易。 

（3）锦隆能源及其一致行动人就本协议的履行作出陈述、保证与承诺如下：

①有权签订并履行本协议，已就签订并履行本协议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和外部审

批程序（如适用）；②向本协议各方及其聘请的中介机构提供的资料、文件及数

据均是真实、准确、完整的，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重大遗漏；③合

法持有且有权转让其对应的置入资产，该等置入资产上不存在任何质押、查封、

冻结或第三方权利负担以及其他任何限制置入资产转让的情形，亦无任何权利

争议或纠纷；④已经依法对天山铝业履行出资义务，不存在任何虚假出资、延

期出资、抽逃出资等违反其作为股东所应当承担的义务及责任的行为；⑤自本

协议签署之日起，不得对置入资产进行再次转让、质押、托管或设置任何形式

的权利负担或第三方权利；亦不得协商或/和签订与本协议的目的相冲突、或包

含禁止或限制本协议目的实现的条款的合同或备忘录等各种形式的法律文件；

⑥自本协议签署日至置出资产过户并交付给置出资产最终承接主体之日，不干

涉置出资产的正常运营、管理；⑦积极争取天山铝业财务投资者股东按照本协

议确定的交易方案参与本次交易。 

（4）各方应尽最大努力相互配合，积极促成本次交易，并按照中国证监会

有关规定依法履行各自相应义务，维护上市公司所有股东利益。 

10、税费 

各方确认，就本次交易涉及的税费作出如下安排： 

（1）本协议各方在本次交易中作为纳税义务人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应当缴纳

的所有税费，由其自行承担； 

（2）许敏田、杨佩华应保证上市公司为“净壳”，上市公司扣除预留货币

资金 1,500 万元以承担在本次资产置出过程中产生的相关税费等。如该等货币

资金不足以支付资产置出产生的全部税费的，由置出资产载体负责补足。 

11、协议生效与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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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协议经各方签字盖章后即时成立，自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时生效。 

（2）若届时各方签订的《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股份转让协议》与本协议有抵触的，

均以《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盈

利预测补偿协议》《股份转让协议》为准。 

（二）《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主要内

容 

1、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合同主体：上市公司（作为甲方），锦隆能源（作为乙方），许敏田和杨佩

华（作为丙方）。 

签订时间：2019 年 3 月 26 日和 2019 年 5 月 10 日 

2、重大资产置换 

上市公司以截至基准日经审计及评估确认的全部资产与负债扣除 2018 年度

现金分红金额及预留货币资金 1,500 万元作为置出资产，锦隆能源以截至基准

日其所持天山铝业的全部股份作为置入资产，两者进行等价置换。 

（1）锦隆能源所持置入资产和置出资产的定价 

1 ） 锦 隆 能 源 所 持 置 入 资 产 价 格 =[ 天 山 铝 业 100% 股 权 作 价 ×

（ 1,092,631,579+ 参 与 本 次 交 易 的 财 务 投 资 者 股 东 持 有 的 股 份 数 ）

÷1,408,421,051- 参 与 本 次 交 易 的 财 务 投 资 者 股 东 所 持 置 入 资 产 价

格]×516,000,000÷1,092,631,579。 

鉴于天山铝业 100%股权最终评估值为 1,702,801.21 万元，经协商，天山铝

业 100%股权作价为 1,702,800 万元，参与本次交易的财务投资者股东所持置入

资产价格确定为 500,000.00 万元，各方确认锦隆能源所持置入资产最终作价为

568,027.51 万元。 

（注：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锦隆能源持有天山铝业 516,000,000 股股份；

锦隆能源一致行动人（锦汇投资、曾超懿、曾超林、曾明柳、曾益柳、曾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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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天山铝业 576,631,579 股股份；锦隆能源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天山铝业

1,092,631,579 股股份；全部财务投资者（潍坊聚信锦濛、华融致诚柒号、芜湖

信泽润、浙物暾澜、宁波深华腾十三号、珠海浚瑞、芜湖润泽万物、杭州祥澜、

大连万林）持有天山铝业 315,789,472 股股份；天山铝业总股本为 1,408,421,051

股。） 

2）置出资产的定价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确

认的评估值为依据。即：置出资产价格=上市公司原有全部资产及负债的作价-

预留货币资金 1,500 万元-2018 年度现金分红金额。 

鉴于上市公司置出资产的最终评估值为 148,879.21 万元，各方确认置出资

产最终作价 148,880.00 万元。 

（2）置入资产和置出资产的交割 

1）于本协议约定的先决条件全部成就后的三十个工作日内，锦隆能源应当

促使天山铝业向相应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交股权变更登记所需的全部材料，

上市公司应为办理上述股权变更登记签署必要的协助并提交相关文件资料。锦

隆能源将其持有天山铝业全部股权变更登记至上市公司名下后，锦隆能源即履

行完毕本协议项下置入资产的交付义务。自资产交割日起，上市公司成为置入

资产的合法所有者，享有并承担与置入资产有关的一切权利和义务；锦隆能源

则不再作为置入资产的所有者，也不承担与置入资产所有者有关的任何义务或

责任，但本协议另有规定的除外。 

2）于本协议约定的先决条件全部成就后的三十个工作日内，上市公司将置

出资产注入置出资产载体（上市公司指定的承接其持有的截至基准日经审计及

评估确认的全部资产及负债扣除 2018 年度现金分红金额及预留货币资金 1,500

万元的子公司），并交付给锦隆能源或锦隆能源指定的第三方；置出资产最终承

接主体（许敏田、杨佩华或其指定的最终承接置出资产载体的第三方）应于支

付完全部置出资产购买款后取得置出资产载体全部权益。各方配合置出资产最

终承接主体及时办理完毕置出资产产权过户并同日签署资产交接确认书，视为

锦隆能源及上市公司已经履行了置出资产的交付义务，置出资产的全部权利和

义务均由置出资产最终承接主体享有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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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置出资产载体及其最终承接主体确认，其已充分知悉置出资产目前存在

的瑕疵（包括但不限于产权不明、权利受到限制、可能存在的减值、无法过户、

无法实际交付等，以下简称“置出资产瑕疵”），承诺不会因置出资产瑕疵要求

锦隆能源及其一致行动人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亦不会因置出资产瑕疵单方面要

求终止、解除、变更本协议或本协议项下交易其他相关协议。 

4）锦隆能源确认，其合法持有且有权转让所持置入资产，置入资产上不存

在任何质押、查封、冻结或其他任何限制置入资产转让的情形；其已经依法对

天山铝业履行出资义务，不存在任何虚假出资、延期出资、抽逃出资等违反其

作为股东所应当承担的义务及责任的行为。锦隆能源承诺，不会因所持置入资

产瑕疵致使上市公司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亦不会因该等置入资产瑕疵单方面要

求终止、解除、变更本协议或本协议项下交易其他相关协议。 

（3）负债的转移 

1）自资产交割完成之日起，上市公司不再承担在资产交割日之前和/或因

资产交割日之前的任何事由而产生的全部负债、义务和责任，该等负债、义务

和责任由置出资产载体承担，若置出资产载体无法解决的，由许敏田、杨佩华

负责解决。 

2）上市公司第一次董事会召开后 30 日内，许敏田、杨佩华应自行或协助

上市公司取得基准日债务金额合计约占上市公司母公司债务总额 90%（自基准

日至上市公司第一次董事会召开后第 30 日期间，该等债务已获清偿部分视为已

取得同意函）以上的债权人出具的关于同意由置出资产载体承接上市公司债务

的同意函，其中对于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债务、担保，应取得全部银行及其他

金融机构债权人、担保权人出具的关于同意由置出资产载体承接上市公司全部

债务或担保责任的同意函。 

3）在本协议约定的所有先决条件得到满足后，若因未能取得相关债权人及

或担保权人关于债务及或担保责任转移的同意函，致使相关债权人及或担保权

人向上市公司追索债务及或担保责任，置出资产载体应在接到上市公司关于清

偿债务及或担保责任通知后三日内进行核实，并在核实后五个工作日内向相应

债权人及或担保权人进行清偿，或者与相应债权人及/或担保人达成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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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因置出资产载体未能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及时进行清偿给上市公司造成损失的，

许敏田、杨佩华应赔偿上市公司由此遭受的损失。 

4）如上市公司的债权人就与置出资产相关的债务转移事项要求提供担保的，

置出资产的载体应及时提供担保，若置出资产载体不能提供担保，许敏田、杨

佩华应负责及时提供担保。 

5）对于与置出资产相关的尚未履行完毕的合同，置出资产载体承诺上述合

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在资产交割后由其享有及承担。若因合同相对方要求上市公

司履行合同或追索责任的，置出资产载体应在接到上市公司相应通知后五个工

作日内履行合同或承担相应的责任，若未能承担相应责任，由此给上市公司造

成损失的，许敏田、杨佩华应负责赔偿损失。 

3、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盈利预测补偿 

自锦隆能源所持置入资产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上市

公司向锦隆能源发行股份购买锦隆能源所持置入资产超过置出资产价值的差额

部分。 

（1）甲乙双方确认，本次发行的主要内容如下： 

1）发行股份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份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 1.00 元。 

2）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的方式为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3）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锦隆能源，锦隆能源以置入资产超过置出资产的差

额部分进行认购。 

4）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鉴于上市公司置出资产的最终评估值为 148,879.21 万元，各方确认置出资

产最终作价 148,880 万元。 

2019 年 4 月 19 日，上市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8 年度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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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方案》，决议以公司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503,080,023 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2.00 元（含税），考虑前述利润分配因素

后，本次发行价格调整为 4.59 元/股。最终发行价格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价格为

准。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交易所的相关规则对发行价格进行

相应调整。 

5）发行数量 

根据锦隆能源所持置入资产与置出资产的最终评估情况及本协议的约定，

该等置入资产超过置出资产价值的差额为 419.147.51 万元，按照发行价格 4.59

元/股计算，上市公司本次向锦隆能源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 913,175,412 股 

本条所述发行股票的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最终核准的股数为准。在定价基准

日至发行日期间，若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

除息事项，发行股数相应调整。 

6）发行股份的锁定期 

上市公司本次向锦隆能源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该等股份登记在锦隆能源

名下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本次交易完成后 6 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

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本次交易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

于发行价的，锦隆能源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 6

个月。股份锁定期满后按中国证监会和交易所的规定执行。 

（2）业绩补偿 

1）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锦隆能源与上市公司就天山铝业实际盈利数

不足利润预测数的情况约定盈利预测补偿。 

2）甲乙双方一致确认，本次交易的补偿期限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割

完毕后的三年（含完成当年，下称“利润补偿期间”），即：如果本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于 2019 年度交割完毕，锦隆能源对购买方承诺的利润补偿期间为

2019 年度、2020 年度和 2021 年度，以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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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甲乙双方一致确认，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在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

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其进行年度审计的同时，由该会计师事务所对天山铝业在

利润补偿期间当年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以及该数额与承诺净利润数的差异情况

进行审查，并由该会计师事务所对此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4）在补偿期限内，如果天山铝业当年实际实现净利润未达到对应预测实现

净利润，则锦隆能源将与上市公司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协商确定业绩补偿

方式、计算标准以及减值测试等具体事宜。 

5）锦隆能源将与上市公司另行签署《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对具体补偿事

宜予以明确约定。 

（3）本次发行股份登记 

自锦隆能源将所持天山铝业股份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以完成工商变更登

记为准）后五个工作日内，上市公司向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工商登记主管

机关提交将本次发行股份登记至锦隆能源名下所需的全部资料。锦隆能源应为

办理本次发行股份登记、验资事宜签署必要的文件并提交相关文件资料。  

（4）上市公司于置入资产的交割手续完成后，应当委托有从事证券业务资

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锦隆能源以其持有的置入资产认购上市公司本次发行的股

份涉及的出资缴付事项进行验资并出具验资报告。 

（5）本次交易完成后，由上市公司新老股东按照本次交易后持有上市公司

的股份比例共同享有本次交易完成前上市公司的滚存未分配利润。 

4、本次交易实施的先决条件 

本次交易自下列先决条件全部得到满足之日起方可实施： 

（1）本次交易己经按照《公司法》及其它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之规定，经甲乙双方董事会（如需）、股东（大）会等审议通过；  

（2）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5、基准日后的损益安排 

各方同意并确认，自基准日起至资产交割日止，置出资产在此期间产生的

损益均由置出资产最终承接主体享有或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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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同意并确认，自基准日起至资产交割日止，锦隆能源所持置入资产在

此期间产生的收益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亏损则应由锦隆能源承担。 

6、陈述、保证与承诺 

（1）许敏田、杨佩华就本协议的签署及履行作出陈述、保证与承诺如下：

①其有权签订并履行本协议；②向本协议各方及其聘请的中介机构提供的资料、

文件及数据均是真实、准确、完整的，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重大遗

漏；③其已经依法对上市公司履行出资义务，不存在任何虚假出资、延期出资、

抽逃出资等违反其作为上市公司股东所应当承担的义务及责任的行为；④为锦

隆能源变更上市公司的名称、经营范围等事项提供协助；⑤在过渡期内，未经

锦隆能源书面同意，其不得提议及投票同意修改上市公司章程，不得提议及投

票同意上市公司进行除日常生产经营外的对本次交易有影响的任何担保、重组、

合并或收购交易，但按照相关规定和监管机构要求修改上市公司章程除外；⑥

在股份交割之后，若因股份交割日之前既存的事实或状态导致上市公司出现诉

讼、任何债务、或有债务、应付税款、行政处罚、违约责任、侵权责任及其他

责任或损失，均由置出资产载体在接到上市公司书面通知之日五个工作日内负

责处理，若因此给上市公司造成任何损失，其应向上市公司作出补偿。 

（2）上市公司就本协议的履行作出陈述、保证与承诺如下：①有权签订并

履行本协议；②上市公司已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重大遗漏以及未披露的或有负债等，否则相关责任由许敏田、杨佩华全

部承担；③其向本协议各方及其聘请的中介机构提供的资料、文件及数据均是

真实、准确、完整的，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重大遗漏；④在过渡期

内，不得进行除日常生产经营外的对本次交易有影响的任何担保、重组、合并

或收购交易。 

（3）锦隆能源就本协议的履行作出陈述、保证与承诺如下：①有权签订并

履行本协议；②向本协议各方及其聘请的中介机构提供的资料、文件及数据均

是真实、准确、完整的，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重大遗漏；③合法持

有且有权转让其对应的置入资产，该等置入资产上不存在任何质押、查封、冻

结或第三方权利负担以及其他任何限制置入资产转让的情形，亦无任何权利争

议或纠纷；④已经依法对天山铝业履行出资义务，不存在任何虚假出资、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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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资、抽逃出资等违反其作为股东所应当承担的义务及责任的行为；⑤自本协

议签署之日起，不得对置入资产进行再次转让、质押、托管或设置任何形式的

权利负担或第三方权利；亦不得协商或/和签订与本协议的目的相冲突、或包含

禁止或限制本协议目的实现的条款的合同或备忘录等各种形式的法律文件；⑥

自本协议签署日至置出资产过户并交付给置出资产最终承接主体之日，不干涉

置出资产的正常运营、管理。 

（4）各方应尽最大努力相互配合，积极促成本次交易，并按照中国证监会

有关规定依法履行各自相应义务，维护上市公司所有股东利益。 

7、税费 

本协议各方在本次交易中作为纳税义务人应当缴纳的所有税费，由其自行

承担。 

上市公司应预留货币资金 1,500 万元，以承担在本次资产置出过程中产生

相关税费等。 

8、违约责任 

除不可抗力因素外，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及时、不适当履行本协议项下其

应履行的任何义务，或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作出的任何陈述、保证或承诺，均

构成其违约。 

违约方应依本协议约定和法律规定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守约方因

其违约行为而遭受的实际损失（包括为避免损失而支出的合理费用）。 

9、协议的生效、变更、终止 

（1）本协议自各方签署之日起成立，并自本协议约定的先决条件全部成就

之日起生效。 

（2）本协议签署后至本协议中的全部先决条件成就前，相关方应及时向其

他方通报本协议中的全部先决条件的进展情况。 

（3）本协议的变更需经协议各方协商一致并签署书面协议。 

（4）发生下述情形之一时，本协议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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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各方协商一致，终止本协议；或 

2）如前述本协议生效的任何先决条件未能得以实现，除非协议各方另有书

面协定，本协议将在该生效条件确定不能实现时终止。 

（5）在本协议终止情况下，除本协议之条款另有规定外，各方将不会就履

行本协议负上任何持续性责任及义务，但本条款并不妨碍或影响任何一方根据

本协议对其他方于本协议终止前的违约行为，追究违约方违约赔偿责任的任何

权利。 

（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锦隆能源、曾超懿、曾超林及其一致行

动人）及其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同主体、签约时间 

合同主体：上市公司（作为购买方），锦汇投资、曾超懿、曾超林、曾明柳、

曾益柳、曾鸿（作为出售方） 

签约时间：2019 年 3 月 26 日和 2019 年 5 月 10 日 

2、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盈利预测补偿 

（1）自出售方所持置入资产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上

市公司向出售方发行股份购买出售方所持置入资产。出售方所持置入资产价格

=[天山铝业 100%股权作价×（1,092,631,579+参与本次交易的财务投资者股东持

有的股份数）÷1,408,421,051-参与本次交易的财务投资者股东所持置入资产价

格]×576,631,579÷1,092,631,579。 

鉴于天山铝业 100%股权最终评估值为 1,702,801.21 万元，经协商，天山铝

业 100%股权作价为 1,702,800 万元，参与本次交易的财务投资者股东所持置入

资产价格确定为 500,000.00 万元，各方确认出售方所持置入资产最终作价为

634,772.49 万元。 

（注：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锦隆能源持有天山铝业 516,000,000 股股份；

锦隆能源一致行动人（锦汇投资、曾超懿、曾超林、曾明柳、曾益柳、曾鸿）

持有天山铝业 576,631,579 股股份；锦隆能源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天山铝业

1,092,631,579 股股份；全部财务投资者（潍坊聚信锦濛、华融致诚柒号、芜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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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泽润、浙物暾澜、宁波深华腾十三号、珠海浚瑞、芜湖润泽万物、杭州祥澜、

大连万林）持有天山铝业 315,789,472 股股份；天山铝业总股本为 1,408,421,051

股。） 

（2）各方确定，本次发行的主要内容如下： 

1）发行股份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份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 1.00 元。 

2）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的方式为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3）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出售方，出售方以置入资产进行认购。 

4）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审议关于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事项的预案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120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为 4.79 元/股。 

2019 年 4 月 19 日，上市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8 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决议以公司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503,080,023 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2.00 元（含税），考虑前述利润分配因素

后，本次发行价格调整为 4.59 元/股。最终发行价格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价格为

准。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交易所的相关规则对发行价格进行

相应调整。 

5）发行数量 

根据出售方所持置入资产的最终评估结果，按照发行价格 4.59 元/股计算，

上市公司本次向出售方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 1,382,946,588 股。出售各方各自

获得上市公司股票数量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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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出售方 
根据标的资产作价，所获得

上市公司股份数量（股） 

1 石河子市锦汇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345,357,966 

2 曾超懿 322,258,364 

3 曾超林 230,541,587 

4 曾明柳 170,331,155 

5 曾益柳 157,228,758 

6 曾  鸿 157,228,758 

合计 1,382,946,588 

本条所述发行股票的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最终核准的股数为准。在定价基准

日至发行日期间，若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

除息事项，发行股数相应调整。 

6）发行股份的锁定期 

上市公司本次向出售方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该等股份登记在出售方名下

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本次交易完成后 6 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本次交易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

行价的，出售方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 6 个月。

股份锁定期满后按中国证监会和交易所的规定执行。 

（3）业绩补偿 

1）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售方与上市公司就天山铝业实际盈利数不

足利润预测数的情况约定盈利预测补偿。 

2）各方一致确认，本次交易的补偿期限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割完毕

后的三年（含完成当年，下称“利润补偿期间”），即：如果本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于 2019 年度交割完毕，出售方对购买方承诺的利润补偿期间为 2019 年度、

2020 年度和 2021 年度，以此类推。 

3）各方一致确认，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在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

会计师事务所对其进行年度审计的同时，由该会计师事务所对天山铝业在利润

补偿期间当年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以及该数额与承诺净利润数的差异情况进行

审查，并由该会计师事务所对此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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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补偿期限内，如果天山铝业当年实际实现净利润未达到对应预测实现

净利润，则出售方将与上市公司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协商确定业绩补偿方

式、计算标准以及减值测试等具体事宜。 

5）出售方将与上市公司另行签署《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对具体补偿事宜

予以明确约定。 

（4）本次发行股份登记 

自出售方将所持天山铝业股份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为准）后五个工作日内，上市公司向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工商登记主管机

关提交将本次发行股份登记至出售方名下所需的全部资料。出售方应为办理本

次发行登记、验资事宜签署必要的文件并提交相关文件资料。 

（5）上市公司于置入资产的交割手续完成后，应当委托有从事证券业务资

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出售方以其持有的置入资产认购上市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

涉及的出资缴付事项进行验资并出具验资报告。 

（6）本次交易完成后，由上市公司新老股东按照本次交易后持有上市公司

的股份比例共同享有本次交易完成前上市公司的滚存未分配利润。 

3、本次交易实施的先决条件 

本次交易自下列先决条件全部得到满足之日起方可实施： 

（1）本次交易己经按照《公司法》及其它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

文件及相关方公司章程之规定，经相关方董事会（如需）、股东（大）会等审议

通过； 

（2）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4、基准日后的损益安排 

各方同意并确认，自基准日起至资产交割日止，出售方所持置入资产在此

期间产生的收益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亏损则应由各出售方以分别而非连带的

方式，按照其各自在置入资产中的持股比例承担。 

5、陈述、保证与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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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购买方就本协议的履行作出陈述、保证与承诺如下：①其有权签订并

履行本协议，并就签订并履行本协议已履行必要的内部和外部审批程序；②上

市公司已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重大遗漏以

及未披露的或有负债等；③其向本协议各方及其聘请的中介机构提供的资料、

文件及数据均是真实、准确、完整的，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重大遗

漏；④在过渡期内，不得进行除日常生产经营外的对本次交易有影响的任何担

保、重组、合并或收购交易。 

（2）出售方就本协议的履行作出陈述、保证与承诺如下：①有权签订并履

行本协议；②向本协议各方及其聘请的中介机构提供的资料、文件及数据均是

真实、准确、完整的，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重大遗漏；③合法持有

且有权转让其对应的置入资产，该等置入资产上不存在任何质押、查封、冻结

或第三方权利负担以及其他任何限制置入资产转让的情形，亦无任何权利争议

或纠纷；④已经依法对天山铝业履行出资义务，不存在任何虚假出资、延期出

资、抽逃出资等违反其作为股东所应当承担的义务及责任的行为；⑤自本协议

签署之日起，不得对置入资产进行再次转让、质押、托管或设置任何形式的权

利负担或第三方权利；亦不得协商或/和签订与本协议的目的相冲突、或包含禁

止或限制本协议目的实现的条款的合同或备忘录等各种形式的法律文件；⑥积

极争取天山铝业财务投资者股东按照本协议确定的交易方案参与本次交易。 

（3）各方应尽最大努力相互配合，积极促成本次交易，并按照中国证监会

有关规定依法履行各自相应义务，维护上市公司所有股东利益。 

6、税费 

各方同意，因实施本次交易而产生的依据所适用的法律法规应当缴纳的税

款，应由各方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缴纳。 

各方应当尽最大努力对重组过程中发生的税费尽快与有关税务机关、其他

政府部门进行沟通，争取税费依法减免。 

7、违约责任 

除不可抗力因素外，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及时、不适当履行本协议项下其

应履行的任何义务，或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作出的任何陈述、保证或承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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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其违约。 

违约方应依本协议约定和法律规定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守约方因

其违约行为而遭受的实际损失(包括为避免损失而支出的合理费用)。 

8、协议的生效、变更、终止 

（1）本协议自各方签署之日起成立，并在本协议约定的先决条件全部成就

之日起生效。 

（2）本协议签署后至本协议中的全部先决条件成就前，相关方应及时向其

他方通报本协议中的全部先决条件的进展情况。 

（3）本协议的变更需经协议各方协商一致并签署书面协议。 

（4）发生下述情形之一时，本协议终止： 

1）经各方协商一致，终止本协议；或 

2）如前述本协议生效的任何先决条件未能得以实现，除非协议各方另有书

面协定，本协议将在该生效条件确定不能实现时终止。 

（5）在本协议终止情况下，除本协议之条款另有规定外，各方将不会就履

行本协议负上任何持续性责任及义务，但本条款并不妨碍或影响任何一方根据

本协议对其他方于本协议终止前的违约行为，追究违约方违约赔偿责任的任何

权利。 

（6）本次交易与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股份转让事项同时生

效，互为前提条件。《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股份转让协议》

终止或解除，则本协议同时终止或解除。 

（四）《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同主体、签约时间 

合同主体：许敏田、许龙波、欧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作为甲方），曾超懿、

曾超林（作为乙方） 

签约时间：2019 年 3 月 26 日 

2、目标股份转让及对价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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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欧豹国际、许敏田、许龙波同意将其持有的全部目标股份转让给曾超

懿、曾超林，曾超懿、曾超林同意受让该等目标股份。具体为： 

1）欧豹国际将其持有上市公司 7,152 万无限售条件股份转让给曾超懿； 

2）欧豹国际将其持有上市公司 2,448 万无限售条件股份、许敏田将其持有

上市公司 2,016 万无限售条件股份、许龙波将其持有上市公司 2,688 万无限售条

件股份（共计 7,152 万股）转让给曾超林。 

（2）各方确认，剔除归属于转让方的上市公司 2018 年度分红后，每股转

让价格为 5.80 元/股，目标股份的转让对价共计为 82,963.20 万元，具体如下： 

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受让股份数额

（万股） 

支付对价 

（万元） 

欧豹国际 曾超懿 7,152 41,481.60 

欧豹国际 曾超林 2,448 14,198.40 

许敏田 曾超林 2,016 11,692.80 

许龙波 曾超林 2,688 15,590.40 

共计 82,963.20 

（3）各方确认，目标股份的股份转让价款支付安排如下： 

1）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曾超懿、曾超林应向欧豹国际、许

敏田、许龙波支付首期股份转让款人民币 3.5 亿元，其中曾超林应向许敏田支

付 11,692.80 万元、向许龙波支付人民币 15,590.40 万元，向欧豹国际支付

7,716.80 万元。 

2）剩余的股份转让价款应于本协议生效后起十五个工作日内由曾超懿、曾

超林向欧豹国际支付完毕。 

3）欧豹国际、许敏田、许龙波应自收到全部目标股份转让款之日起七个工

作日内，偿清目标股份质押相应的债务并解除目标股份质押。 

各方同意，乙方应按照上述规定将各期股份转让价款分别汇入许敏田、许

龙波、欧豹国际指定的银行账户。 

3、本次交易实施的先决条件 

本协议项下交易自下列先决条件全部得到满足之日起方可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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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股份转让、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己经按照《公

司法》及其它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各方公司章程之规定，经

各方董事会（如需）、股东（大）会等审议通过； 

（2）本协议项下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4、目标股份的交割 

（1）于曾超懿、曾超林向欧豹国际、许敏田、许龙波支付完结目标股份转

让对价且置出资产载体过户至置出资产最终承接主体名下之下一个工作日，欧

豹国际、许敏田、许龙波应促使上市公司向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提交将目标

股份过户至曾超懿、曾超林名下所需的全部资料。曾超懿、曾超林应为办理目

标股份登记事宜签署必要的协助并提交相关文件资料。 

（2）各方同意，为完成置出资产和目标股份的交割工作，双方将密切合作

并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 

5、陈述、保证与承诺 

（1）欧豹国际、许敏田、许龙波就本协议的签署及履行作出陈述、保证与

承诺如下：①其有权签订并履行本协议；②其合法持有且有权转让目标股份，

在股份交割时，目标股份上不存在任何质押、查封、冻结或第三方权利负担以

及其他任何限制股份转让的情形，亦无任何权利争议或纠纷；③其已经依法对

上市公司履行出资义务，不存在任何虚假出资、延期出资、抽逃出资等违反其

作为上市公司股东所应当承担的义务及责任的行为；④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

除现有已质押股份重新质押及补仓之外（为本协议之目的，目标股份的该等质

押需在办理股份转让过户登记前解除），其不得对目标股份进行再次转让、质押、

托管或设置任何形式的权利负担或第三方权利，亦不得协商或/和签订与目标股

份转让相冲突、或包含禁止或限制目标股份转让条款的合同或备忘录等各种形

式的法律文件；⑤在股份交割之后，若因股份交割日之前既存的事实或状态导

致上市公司出现诉讼、任何债务、或有债务、应付税款、行政处罚、违约责任、

侵权责任及其他责任或损失，均由其在接到上市公司书面通知之日五个工作日

内安排置出资产载体处理，若因此给上市公司造成任何损失，其应向上市公司

作出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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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曾超懿、曾超林就本协议的履行作出陈述、保证与承诺如下：①有权

签订并履行本协议；②按照本协议约定支付股权转让对价。 

（3）各方应尽最大努力相互配合，积极促成本协议项下交易，并按照中国

证监会有关规定依法履行各自相应义务，维护上市公司所有股东利益。 

6、税费 

各方确认，就本协议项下交易涉及的税费作出如下安排： 

本协议各方在本协议项下交易中作为纳税义务人按照法律法规应当缴纳的

所有税费，由其自行承担。 

7、违约责任 

（1）除不可抗力因素外，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及时、不适当履行本协议项

下其应履行的任何义务，或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作出的任何陈述、保证或承诺，

均构成其违约。 

（2）违约方应依本协议约定和法律规定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守约

方因其违约行为而遭受的实际损失(包括为避免损失而支出的合理费用)。 

8、协议的生效、变更、终止 

（1）本协议自各方签署之日起成立，并本协议约定的先决条件全部成就之

日起生效。 

（2）本协议签署后至本协议中的全部先决条件成就前，相关方应及时向其

他方通报本协议中的全部先决条件的进展情况。 

（3）本协议的变更需经协议各方协商一致并签署书面协议。 

（4）发生下述情形之一时，本协议终止： 

1）经各方协商一致，终止本协议；或 

2）如前述本协议生效的任何先决条件未能得以实现，除非协议各方另有书

面协定，本协议将在该生效条件确定不能实现时终止。 

（5）在本协议终止情况下，除本协议之条款另有规定外，各方将不会就履

行本协议负上任何持续性责任及义务，但本条款并不妨碍或影响任何一方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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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协议对其他方于本协议终止前的违约行为，追究违约方违约赔偿责任的任何

权利。 

（五）《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同主体、签约时间 

合同主体：上市公司（作为甲方），锦隆能源、锦汇投资、曾超懿、曾超林、

曾明柳、曾益柳、曾鸿（作为乙方） 

签约时间：2019 年 5 月 10 日 

2、利润补偿期间 

各方一致确认，本协议项下交易的补偿期限为本次交易交割完毕后的三年

（含完成当年，下称“利润补偿期间”），即：如果本次交易于 2019 年度交割完

毕，乙方对上市公司承诺的利润补偿期间为 2019 年度、2020 年度和 2021 年度，

以此类推。 

3、承诺净利润数 

乙方承诺 2019 年度、2020 年度和 2021 年度天山铝业所产生的净利润（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下称“承诺净利润数”）分别为不低于 95,000.00 万元、

146,000.00 万元和 200,000.00 万元；若本次交易未能在 2019 年度交割完毕，则

乙方的利润补偿期间作相应调整，届时依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由各方另

行签署补充协议。 

上市公司将在本次交易交割完毕后三年内的年度报告中单独披露购买的标

的资产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下称“实际净利润数”）与承诺净利润数的差异情

况，并由会计师事务所对此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4、实际净利润数及其与承诺净利润数差异的确定 

自本次交易交割完毕后，上市公司在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

计师事务所对其进行年度审计的同时，由该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公司在利润补

偿期间当年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以及该数额与承诺净利润数的差异情况进行审

查，并由会计师事务所对此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标的公司的上述实际净利润数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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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净利润数为准。 

5、补偿数额的计算 

（1）乙方承诺，在本次交易交割完毕后三年内，标的公司的实际净利润数

如低于承诺净利润数，在上市公司本次交易交割完毕后每年的年度报告披露后，

乙方将根据本协议相关约定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2）在本次交易交割完毕后三年内，如任何一年标的公司的实际净利润数

低于承诺净利润数，乙方应将差额部分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补偿计算公式为：

当期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

润数）÷补偿期限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标的资产交易价格–累积已补偿

金额。 

当期应当补偿股份数量=当期补偿金额÷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计

算补偿的股份数量并非整数时，按照四舍五入原则处理。 

（3）乙方向上市公司支付的补偿额总计不超过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在计

算的应补偿金额小于或等于 0 时，按 0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金额或股份不冲回。 

（4）如果上市公司在盈利补偿期间内实施现金分红，则补偿义务人根据上

述公式计算出的当年度补偿股份所对应的分红收益应无偿赠予上市公司。 

（5）若上市公司在盈利预测补偿期限内实施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或配

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则应补偿的股份数量相应调整为：应补偿股份数量（调

整后）=应补偿股份数量×（1+转增或送股比例）。 

6、补偿的具体方式 

（1）各方确认，乙方优先以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履行补偿义务，补偿股份

数不低于本次发行股份数的 90%，不足部分以现金补偿，具体现金补偿计算公

式如下： 

当年应补偿现金数额=（应补偿股份总数–已补偿股份总数）×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 

（2）各方确认，乙方履行股份补偿义务时，锦隆能源、锦汇能源、曾超懿、

曾超林、曾明柳、曾益柳、曾鸿优先以其各自通过本次重组所获得股份履行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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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义务，其各自应补偿股份按其各自通过本次重组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占该

等补偿义务人合计取得的股份总数的比例计算；若锦隆能源、锦汇能源、曾超

懿、曾超林、曾明柳、曾益柳、曾鸿通过本次重组所获得全部股份不足以补偿

上述承诺业绩，由乙方以从二级市场购买或其他合法方式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

进行补偿，当股份补偿总数达到本次发行的股份总数的 90%后，不足部分由乙

方按照上述股份补偿的比例以现金补偿。 

（3）在每一年度专项审核意见及减值测试专项审核意见出具后三十（30）

个工作日内，如涉及盈利预测补偿，则上市公司应召集董事会会议，以确定具

体补偿股份数量并审议通过回购该等应补偿股份，并进一步召集股东大会批准

以 1 元价格回购该等股份并予以注销。 

7、减值测试 

（1）盈利预测补偿期限届满时，上市公司应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如

期末减值额/标的资产交易价格﹥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份总数，则乙方需另行补偿股份，补偿的股份数量为： 

期末减值额/每股发行价格–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已补偿的现金数额/

每股发行价格 

补偿时，先以本次交易取得的对价股份进行补偿。如按照减值测试应补偿

的股份数的计算公式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超过了乙方当时所持有上市公司股

份的情况时，则差额部分应由乙方用现金进行补偿，补偿现金=（减值测试应补

偿的股份数－乙方届时实际补偿股份数量）×对价股份的发行价格。 

无论如何，标的资产减值补偿与盈利预测补偿合计不应超过标的资产的交

易价格。 

（2）前述减值额为标的资产交易价格减去期末标的资产的评估值并扣除补

偿期限内标的资产增资、减资、接受赠与及利润分配的影响，并由会计师事务

所对此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3）根据减值测试结果，若需要乙方另行补偿股份，则补偿的数额和具体

方式按照本协议第五、六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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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违约责任 

除不可抗力因素外，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及时、不适当履行本协议项下其

应履行的任何义务，或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作出的任何陈述、保证或承诺，均

构成其违约。 

违约方应依本协议约定和法律规定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守约方因

其违约行为而遭受的实际损失(包括为避免损失而支出的合理费用)。 

9、协议的生效、变更、终止 

（1）本协议自各方签署之日起成立，并自《框架协议》《重大资产置换及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生效之日起生效。 

（2）发生下述情形之一或多项的，本协议可以解除： 

1）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且乙方回避表决； 

2）若《框架协议》《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协议》因故终止或者被解除，任何一方均有权以书面通知的方式单方面

解除本协议。 

（3）如因各方任一方过错或各方过错而导致出现本条第二款述及的情形，

则各方应按本协议第八条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10、税费分担 

各方同意按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各自承担由本次交易涉及盈利预测补偿

所产生的依法应缴纳的税费。各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六）《盈利预测补偿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同主体、签约时间 

合同主体：上市公司（作为甲方），锦隆能源、锦汇投资、曾超懿、曾超林、

曾明柳、曾益柳、曾鸿（作为乙方） 

签约时间：2020 年 1 月 14 日 

2、利润补偿期间相关条款的修订和重述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第二条“利润补偿期间”整体进行如下修订和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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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一致确认，本协议项下交易的补偿期限为本次交易交割完毕后的三年

（含完成当年），即：如果本次交易于 2020 年度交割完毕，乙方对上市公司承

诺的利润补偿期间为 2020 年度、2021 年度和 2022 年度，以此类推。 

3、承诺净利润数相关条款的修订和重述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第三条“承诺净利润数”整体进行如下修订和重

述： 

乙方承诺 2020 年度、2021 年度和 2022 年度标的公司所产生的净利润（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下称“承诺净利润数”）分别为不低于 14.6 亿元、20.0 亿元和

24.1 亿元；若本次交易未能在 2020 年度交割完毕，则乙方的利润补偿期间作相

应调整，届时依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由各方另行签署补充协议。 

4、其他 

本协议为《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盈利预测补偿

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协议未予修订的相关事宜，仍按《盈利预测补偿

协议》的约定执行。《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与本协议不一致之处，以本协议为准。  

四、本次收购已履行及尚需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本次收购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及报批程序列示如下： 

（一）上市公司已履行的程序 

2019 年 3 月 26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相关议案，并同意与交易对方签署相关协议。 

2019 年 5 月 10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 

2019 年 5 月 27 日，上市公司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交易方案、本次重组报告书以及锦隆能源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发出要约收

购的议案。 

（二）交易对方已履行的程序 

1、2019 年 3 月，锦隆能源召开股东会，同意与上市公司签署相关协议。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68 

 

2、2019 年 3 月，锦汇投资召开股东会，同意与上市公司签署相关协议。 

3、2019 年 3 月，杭州祥澜召开投资会议，同意本次交易方案并同意与上

市公司签署相关协议。 

4、2019 年 3 月，浙物暾澜召开投资决策委员会，同意本次交易方案并同

意与上市公司签署相关协议。 

5、2019 年 3 月，宁波深华腾十三号召开投资决策委员会，同意本次交易

方案并同意与上市公司签署相关协议。 

6、2019 年 3 月，大连万林召开股东会，同意本次交易方案并同意与上市

公司签署相关协议。 

7、2019 年 3 月，芜湖润泽万物召开合伙人会议，同意本次交易方案并同

意与上市公司签署相关协议。 

8、2019 年 3 月，珠海浚瑞召开临时合伙人会议，同意本次交易方案并同

意与上市公司签署相关协议。 

9、2019 年 4 月，芜湖信泽润召开投资决策委员会，同意本次交易方案并

同意与上市公司签署相关协议。 

10、2019 年 4 月，潍坊聚信锦濛召开全体合伙人会议，同意本次交易方案

并同意与上市公司签署相关协议。 

11、2019 年 4 月，华融致诚柒号执行事务合伙人作出决定，同意本次交易

方案并同意与上市公司签署相关协议。 

（三）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程序 

本次交易方案尚需履行的程序包括但不限于：天山铝业变更为有限责任公

司。 

五、本次收购支付对价的资产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天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Tianshan Aluminum Co.,Ltd of the 8th Division of Xin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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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Corps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注册资本 1,408,421,051.00元 

法定代表人 曾超林 

成立日期 2010 年 9月 14 日 

股份公司设立日期 2017 年 6月 28 日 

注册地址 新疆石河子开发区北工业园区纬五路 1号 

主要办公地点 新疆石河子开发区北工业园区纬五路 1号 

营业期限 2010 年 9月 14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90015605236510 

经营范围 

铝锭、铝产品、镁产品、阳极碳块、碳素制品及相关产品、金属

产品、蒸压粉煤灰砖的生产销售；氧化铝的生产销售；装卸及搬

运服务；仓储服务（危险化学品及易燃易爆物品除外）；自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开展边境小额贸易业务 

邮政编码 832000 

联系电话 0993-2908993 

公司网址 http：//www.xjtslygf.com/ 

（二）股权结构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天山铝业的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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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近三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众环审字（2019）

110099 号《审计报告》，天山铝业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 2018年 12月 31日 2017年 12月 31日 

流动资产合计 1,333,117.53 990,195.92 952,331.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2,762,910.78 2,621,246.54 2,412,056.79 

资产合计 4,096,028.32 3,611,442.47 3,364,387.78 

流动负债合计 2,234,367.18 2,028,245.85 1,400,523.59 

非流动负债合计 609,028.30 481,135.94 968,619.33 

负债合计 2,843,395.48 2,509,381.79 2,369,142.9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合计 
1,252,376.05 1,101,812.25 995,012.71 

所有者权益合计 1,252,632.84 1,102,060.67 995,244.86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营业收入 3,258,702.20  2,411,494.88 2,085,902.12 

利润总额 192,002.31  141,665.82 187,987.21 

净利润 150,099.82  106,775.65 140,807.2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0,100.23  106,775.45 140,806.64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419,167.69  503,562.78 -223,498.1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10,100.93  -229,069.72 -69,439.8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12,924.34  -316,829.35 71,548.65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71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的影响 
98.13  40.16 26.76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759.45  -42,296.12 -221,362.54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9,378.02 13,137.47 55,433.59 

（四）资产评估情况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对天山铝业

100%股权的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天兴评报字（2019）第 0315 号评估报

告。本次评估采用了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并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

最终评估结论。收益法项下天山铝业 100%的股权评估值为 1,702,801.21 万元。

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以天山铝业评估值为基础，本次天山铝业 100%股权的最

终作价为 1,702,800 万元。 

鉴于天健兴业评估出具的以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评估报告已

超过一年有效期。天健兴业评估以 2019 年 5 月 31 日为加期评估基准日，对天

山铝业进行了加期评估并出具资产评估报告，以确认其价值未发生不利变化。

根据天健兴业评估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19）第 1588 号），

天健评估以 2019 年 5 月 31 日为加期评估基准日，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

天山铝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并采用收益法结果作为本次评估结论。

经收益法评估，天山铝业全部权益价值为 1,713,773.43 万元。根据天健兴业评

估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20）第 0666 号），天健评估以

2019 年 10 月 31 日为加期评估基准日，天山铝业全部权益价值为 1,749,651.00

万元。 

上述评估结果显示天山铝业未出现评估减值情况，天山铝业价值未发生不

利于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变化。加期评估结果仅为验证评估基准日为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评估结果未发生减值，不涉及调整本次交易拟置入资产的

评估结果及交易对价，亦不涉及变更本次资产重组方案。 

六、本次收购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的说明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不

涉及股权质押、冻结等任何权利限制事项。通过本次收购所取得的股份为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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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发行的新股和欧豹国际、许敏田和许龙波转让的存量股。 

（一）本次拟认购股份权利限制的说明 

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本次收购取得的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不涉及

股权质押、冻结等任何权利限制事项。 

根据《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

议》以及交易对方签署的《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函》，在本次交易涉及的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中，股份锁定期安排如下： 

曾超懿、曾超林、曾明柳、曾益柳、曾鸿、锦隆能源、锦汇投资承诺：本

人/本公司通过本次重组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相关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

月内不转让；本次重组完成后 6 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低于发行价，或者本次重组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本人/本

公司通过本次重组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 6 个月；本次重组完

成后，本人/本公司通过本次重组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因上市公司配股、送红股、

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部分，亦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若本人/本公司所认购

股份的锁定期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将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

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二）本次拟转让股份权利限制的说明 

本次许敏田、许龙波、欧豹国际拟向曾超懿、曾超林转让的新界泵业

14,304 万股股份权利存在受限转让的情形。许敏田、许龙波、欧豹国际合计持

有新界泵业 20,353.13 万股，其中 6,315.00 万股股份权利存在受限转让的情形。 

欧豹国际、许敏田、许龙波在《股份转让协议》中保证，自收到全部目标

股份转让款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偿清目标股份质押相应的债务并解除目标股

份质押；欧豹国际、许敏田、许龙波合法持有且有权转让目标股份，在股份交

割时，目标股份上不存在任何质押、查封、冻结或第三方权利负担以及其他任

何限制股份转让的情形，亦无任何权利争议或纠纷；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除

现有已质押股份重新质押及补仓之外（为本协议之目的，目标股份的该等质押

需在办理股份转让过户登记前解除），其不得对目标股份进行再次转让、质押、

托管或设置任何形式的权利负担或第三方权利，亦不得协商或/和签订与目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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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转让相冲突、或包含禁止或限制目标股份转让条款的合同或备忘录等各种形

式的法律文件。 

七、免于以要约方式进行收购的说明 

本次收购涉及上市公司发行新股将导致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上

市公司的股份超过 30%，从而触发收购人的要约收购义务。根据《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资者可以免于发出要约：

“（三）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批准，投资者取得上市公司向其发行

的新股，导致其在该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投资

者承诺 3 年内不转让本次向其发行的新股，且公司股东大会同意投资者免于发

出要约。” 

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已承诺 36 个月内不转让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向其发

行的新股，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相关议

案已经上市公司 2019 年 5 月 27 日召开的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非关联股

东审议通过，因此，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可以免于发出要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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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资金来源 

本次收购包括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股份转让三个步骤。本

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 3,888,526,637 股，曾超林、曾超懿及

其一致行动人将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2,439,162,000 股，占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总

股本的 62.73%，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将变更为锦隆能源，实际控制人变更为曾

超林、曾超懿。 

曾超林、曾超懿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其持有的天山铝业股权认购上市公司非

公开发行的 2,296,122,000 股股份，曾超林、曾超懿以现金 82,963.20 万元作为

对价受让欧豹国际、许敏田、许龙波所持有上市公司的 143,040,000 股。 

曾超林、曾超懿计划以其自有及自筹资金支付上述 143,040,000 股的转让对

价。曾超懿、曾超林将在《股份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欧豹

国际、许敏田、许龙波支付首期股份转让款人民币 3.5 亿元，剩余的股份转让

价款于本协议生效后起十五个工作日内由曾超懿、曾超林向欧豹国际支付完毕。  

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收购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不存在收购资金直接

或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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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后续计划 

一、未来十二个月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调整计划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为水泵及控制设备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成为具有完整一体化铝产业链优势的综合性

铝生产、制造和销售的大型企业，主营业务变更为原铝、铝深加工产品及材料、

预焙阳极、高纯铝、氧化铝的生产和销售。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次收购所涉及的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变更及调整

外，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其他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对上市公司主

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计划。如果未来十二个月内根据实际情况需要对上市公

司主营业务作出其他重大调整，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敦促上市公司根据中

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相关规定以及上市公司章程履行相应决策程序，及时进行

相应的信息披露。 

二、未来十二个月内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

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

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相关事项外，收购人

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其他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对上市公司或其重要子公司的资

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

换资产的重大资产重组计划。如果未来十二个月内根据实际情况需要对上市公

司或其重要子公司的资产及业务进行上述重组，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敦促

上市公司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审批程序、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三、对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的调整计划 

许敏田、杨佩华应促使其提名或委派的在任董事、监事按照上市公司章程

规定程序在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登记日后五个工作日内向上市公司提出辞职，并

且许敏田、杨佩华应在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登记日后的十日内按照上市公司章程

规定程序促成上市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和监事会，审议以下事项：1、同意许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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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杨佩华或其一致行动人提名或委派的在任董事、监事辞职；2、提名锦隆能

源及其一致行动人推荐的、具有任职资格的人员为上市公司的继任董事候选人、

监事候选人；3、同意于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登记日后的三十日内召开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对董事会、监事会改组事项进行审议。在上市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按上

款规定完成改组后，上市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业务经营的需要对高级管理人员

进行调整。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上述调整计划外，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与上市

公司其他股东之间就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不存在任何合同或者默契。 

四、对上市公司章程的修改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新界泵业《公司章程》不存在可能阻碍收购上市公

司控制权的条款。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对可能阻碍收购上市

公司控制权的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五、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根据“人随资产走的”的原则，上市公司的全部员工（指截至资产交割日

的全部员工，包括但不限于在岗职工、待岗职工、内退职工、离退休职工、停

薪留职职工、借调或借用职工、临时工等，下同）的劳动关系、组织关系（包

括但不限于党团关系）、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险关系，其

他依法应向员工提供的福利，以及上市公司与员工之间之前存在的其他任何形

式的协议、约定、安排和权利义务等事项均由置出资产载体继受，并由置出资

产载体负责进行安置。若因员工劳动关系或安置产生任何纠纷或法律责任，置

出资产载体无法解决，应由许敏田、杨佩华负责解决。 

因上市公司提前与员工解除劳动关系而引起的有关补偿和/或赔偿事宜（如

有），由置出资产载体负责解决或赔偿，若置出资产载体无法解决的，由许敏

田、杨佩华负责解决。 

上市公司与其员工之间的全部已有或潜在劳动纠纷等，由置出资产载体负

责解决或赔偿，若置出资产载体无法解决的，均由许敏田、杨佩华负责解决。 

对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天山铝业的相关员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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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该等员工与其工作单位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原劳动合同关系继续有效。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上述员工安置方案外，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暂

无其他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出重大变动的计划。若未来根据上市公

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的，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促使上市公司严格

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内部审议程序及对外的信息披露义务。 

六、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调整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没有在本次交易完成后对上

市公司现有分红政策进行调整的计划。若未来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根据

实际情况需要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进行相应调整，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促

使上市公司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相关事项外，收购人

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对上市公司的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其他计划。 

如果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根据实际情况需要筹划对上市公司的业务和组

织结构具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敦促上市公司严格

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审批程序、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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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本次收购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锦隆能源将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曾超懿、曾超林将

成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锦隆能源及其一致行动人曾超懿、曾超林、曾明柳、

曾益柳、曾鸿、锦汇投资承诺在本次交易完成后将按照《公司法》、《证券法》

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要求，对上市公司实施规范化管理，

合法合规地行使股东权利并履行相应的义务，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保证上市公司

在人员、资产、财务、机构和业务方面的独立，并具体承诺如下： 

“1、人员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的人员独立性，其人事关系、劳动关系独立于本人/本

公司及本人/本公司控股的除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以外的其他公司、企业或其

他经济组织（以下简称“关联企业”）。 

（2）保证上市公司及天山铝业的高级管理人员不在本人/本公司及关联企

业中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不在本人/本公司及关联企业领薪。 

（3）保证上市公司及天山铝业的财务人员不在本人/本公司及关联企业中

兼职。 

（4）保证按照法律法规或者上市公司章程及其他规章制度的规定推荐出任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人选，不会超越股东大会及/或董事会干

预上市公司的人事任免。 

2、资产完整 

（1）保证上市公司及天山铝业拥有的与经营有关的业务体系和相关资产独

立完整。 

（2）保证本人/本公司及关联企业不占用上市公司及天山铝业的资金、资

产及其他资源，并且不要求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 

（3）除通过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之外，本人/本公司保证不超越股东大会及/

或董事会对上市公司关于资产完整的重大决策进行干预。 

3、财务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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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证上市公司能继续保持其独立的财务会计部门、财务核算体系和财

务管理制度。 

（2）保证上市公司能继续保持其独立的银行账户，本人/本公司及关联企

业不与上市公司共用银行账户。 

（3）保证上市公司能依法独立纳税。 

（4）保证上市公司能够独立作出财务决策，不干预上市公司的资金使用。 

4、业务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具

有面向市场独立自主持续经营的能力。 

（2）除通过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之外，本人/本公司保证不超越股东大会及/

或董事会对上市公司的业务经营活动进行干预。 

（3）保证本人/本公司及关联企业避免从事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具有

实质性竞争的业务。 

（4）保证本人/本公司及关联企业减少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关联交

易，在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时，保证按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格

进行公平操作，并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交易程序及信息

披露义务。 

5、机构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内部经营管理组织机构健全，独立行

使经营管理职权。 

（2）保证本人/本公司及关联企业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不存在机构混

同的情形，并且在办公机构和生产经营场所等方面完全分开。 

（3）保证上市公司独立自主地运作，不会超越股东大会及/或董事会干预

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 

二、本次收购对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为水泵及控制设备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成为具有完整一体化铝产业链优势的综合性铝生

产、制造和销售的大型企业，主营业务变更为原铝、铝深加工产品及材料、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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焙阳极、高纯铝、氧化铝的生产和销售。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曾超懿、曾超

林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本次收

购完成后，曾超懿、曾超林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上市公司

亦不存在同业竞争。 

为避免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与上市

公司可能产生的同业竞争，实际控制人曾超懿、曾超林及其一致行动人锦隆能

源、锦汇投资、曾明柳、曾益柳、曾鸿承诺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

诺》，具体承诺如下： 

“1、截至本承诺函出具日，本人/本公司及本人/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未

从事与天山铝业及其下属公司相竞争的业务。本次重组完成后，本人/本公司及

本人/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直接或间接从事或投资任何与上市公司及其下

属公司经营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本人/本公司将对本人/本公司

控股、实际控制的企业/其他企业进行监督，并行使必要的权力，促使其遵守本

承诺。本人/本公司及本人/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将来不会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

接地从事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相竞争的业务。 

2、如本人/本公司及本人/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在本次重组后存在与上市

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经营的潜在同业竞争的情形，则本人/本公司及本人/本公司直

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将采取停止经营相关竞争业务的方式，或者采取将竞

争的业务纳入上市公司的方式，或者采取将相关竞争业务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第

三方等合法方式，使本人/本公司及本人/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再从事与上市

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主营业务相同或类似的业务，以避免同业竞争。 

3、本次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如因本人/本公司违反本承诺任何条款而遭

受或产生的损失，本人/本公司将予以全额赔偿。本人/本公司将严格遵守中国证

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及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不利用本人/

本公司作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地位谋取不当利益，不损害上市公

司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4、本承诺函自本人/本公司签署之日起生效，至发生以下情形时终止（以

较早为准）：（1）本人或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再控制

上市公司；或（2）上市公司股票终止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但上市公司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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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任何原因暂时停止买卖除外）。” 

三、本次收购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中锦隆能源与上市公司进行资产置换取得的拟置出资产拟由许敏

田、杨佩华或其指定的最终承接置出资产载体的第三方最终承接，许敏田、杨

佩华为上市公司目前的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变

更为锦隆能源，实际控制人变更为曾超懿、曾超林，锦隆能源、锦汇投资、潍

坊聚信锦濛、华融致诚柒号、曾超懿、曾超林将在本次交易后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的股份。曾明柳、曾益柳、曾鸿、锦隆能源、锦汇投资为曾超懿、曾超林

的一致行动人，上述交易对方将成为上市公司的潜在关联方。根据《重组管理

办法》和《上市规则》，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本次交易完成前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交易完成前，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上

市公司章程对关联交易的审批权限、审批程序进行了规定；上市公司监事会、

独立董事能够依据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勤勉尽责，切实履行监督

职责，对关联交易及时发表独立意见。上市公司对关联交易的控制能够有效防

范风险，维护上市公司及广大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本次交易完成后，锦隆能源将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曾超懿、曾超林将

成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锦隆能源及其一致行动人曾超懿、曾超林、曾明柳、

曾益柳、曾鸿、锦汇投资将遵守《公司法》、《证券法》及上市公司关于关联

交易的相关规定并严格执行。 

（三）关于规范及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充分保护上市公司的利益，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避免主要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可能在关联交易中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

司的实际控制人曾超懿、曾超林及其一致行动人锦隆能源、锦汇投资、曾明柳、

曾益柳、曾鸿出具了《关于规范及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具体内容如下： 

“1、本次重组完成后，本人/本公司及本人/本公司控制的企业将尽量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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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关联交易；就本人/本公司及本人/本公司控制的企业

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之间将来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事

项，本人/本公司及本人/本公司控制的企业将遵循市场交易的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按照公允、合理的市场价格进行交易，并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保证关联交易

的公允性和合规性。本人/本公司保证本人/本公司及本人/本公司控制的企业将

不通过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关联交易取得任何不正当的利益或使上市公

司及其下属公司承担任何不正当的义务，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

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2、本人/本公司承诺不利用自身作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实际控制人一致

行动人、股东/控股股东的地位谋求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

予优于市场第三方的权利，亦不会谋求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达成交易的优

先权利。 

3、本人/本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上市公司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行使股东权利；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对有关本人/本公司及本人/本公

司控制企业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履行回避表决义务。 

4、如违反上述承诺，本人/本公司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赔偿由此给

上市公司或上市公司其他股东造成的所有实际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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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除本次交易外，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前二十四个月内，收购人及其一致行

动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主要负责人）不存在与下列当事人发

生的以下重大交易： 

1、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进行资产交易的合计金额高于 3,000 万元或者高

于被收购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 5%以上的交易情况； 

2、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过合计金额超过人民币 5

万元以上的交易； 

3、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存在其他任

何类似的安排； 

4、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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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前六个月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一、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在上市公司为本次收购停牌之日（2019 年 3 月 13 日）前六个月内，收购

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通过深交所买卖新界泵业股票的行为。 

二、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其直系亲属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在上市公司为本次收购停牌之日（2019 年 3 月 13 日）前六个月内，收购

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不存在通过深

交所买卖新界泵业股票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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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收购人的财务资料 

一、锦隆能源最近三年的财务报表 

（一）财务会计报表的审计情况 

锦隆能源于 2016 年 11 月 4 日成立，实际控制人为曾超懿、曾超林，中审

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锦隆能源 2017 年度、2018 年度和 2019

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众环审字（2020）110118 号《审计报告》，

认为：“锦隆能源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

允反映了锦隆能源 2019 年 12 月 31 日、2018年 12 月 31 日、2017年 12 月 31日

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9 年度、2018 年度、2017 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二）最近三年财务会计报表 

1、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 2018年 12月 31日 2017年 12月 3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33.22 52.28 0.87 

其他应收款      46,572.77 22,904.28 16,800.00 

其他流动资产 - 0.31 0.19 

流动资产合计 46,605.99  22,956.87 16,801.06 

非流动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257,088.59 257,088.59  257,088.59  

非流动资产合计 257,088.59  257,088.59  257,088.59  

资产总计    303,694.58 280,045.46  273,889.65  

流动负债：    

应付职工薪酬 - 0.15 - 

应交税费 8.35 - - 

其他应付款 278,338.03  254,208.43  248,051.54 

流动负债合计    278,346.38 254,208.58  248,051.54  

非流动负债合计 - - - 

负债合计    278,346.38 254,208.58  248,05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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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 2018年 12月 31日 2017年 12月 31日 

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 990.00 990.00 990.00 

资本公积 24,966.44  24,966.44  24,966.44  

未分配利润 -608.23 -119.56  -118.3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合计 
     25,348.21 25,836.88  25,838.12  

少数股东权益 - - - 

所有者权益合计      25,348.21 25,836.88  25,838.12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

计 
   303,694.58 280,045.46  273,889.65  

2、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一、营业收入 - - - 

减：营业成本 - - - 

税金及附加 0.89 - 116.56 

管理费用 328.47           2.21            1.09  

财务费用 0.92 -0.97 0.57 

其中：利息收入 0.16 1.87 0.04 

加：投资收益（亏损以“-”填列） 156.60 - - 

资产减值损失（亏损以“-”填

列） 
-315.00 - -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填列） -488.67          -1.24        -118.22  

加：营业外收入 - - - 

减：营业外支出 - - -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
填列） 

-488.67          -1.24        -118.22  

减：所得税费用 - - -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488.67          -1.24        -118.22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 -488.67          -1.24        -118.22  

（二）终止经营净利润 - - -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以后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

合收益 
- - -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

净资产的变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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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2.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不能重分

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享有的份额 
- - - 

（二）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

收益 
- - - 

1. 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

益 
- - -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 
- - - 

3.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损益 
- - - 

4.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效部分 - - - 

5.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 - - 

6. 自用房地产或存货转换为以公允

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转换日公

允价值大于账面价值部分 

- - - 

六、综合收益总额 -488.67          -1.24        -118.22  

3、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 - - 

收到的税费返还 - - -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0.16 1.87  0.04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0.16 1.87  0.04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63 - -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

金 
0.30 0.45 - 

支付的各项税费 - - 116.56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29.39 3.76  0.87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31.32 4.21  117.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1.16 -2.34  -117.39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 - -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 - -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 - -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

的现金净额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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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 - -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 - -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 - -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

的现金净额 
- - 232,122.15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3,817.49 6,104.28  16,8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3,817.49 6,104.28  248,922.1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817.49 -6,104.28  -248,922.15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 - 990.00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 - -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 - -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4,129.60 6,158.03  248,050.4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4,129.60 6,158.03  249,040.4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 - -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

的现金 
- - -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 -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129.60 6,158.03  249,040.4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的影响 
- - -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9.06 51.41  0.86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52.28 0.87  0.01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3.22 52.28  0.87  

（三）主要会计政策 

锦隆能源财务报表以持续经营为基础编制。根据实际发生的交易和事项，

按照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陆续颁布的各项具体会计

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其他相关规定进行确认和

计量，在此基础上编制财务报表。 

锦隆能源 2017 年度、2018 年度和 2019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采用的会计制度

及主要会计政策、主要科目的注释情况请本收购报告书后附备查文件之“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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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节/备查文件目录/11、锦隆能源、锦汇投资最近三年经审计财务报告” 

二、锦汇投资最近三年的财务报表 

（一）财务会计报表的审计情况 

锦汇投资于 2016 年 11 月 4 日成立，实际控制人为曾超懿、曾超林，中审

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锦汇投资 2017 年度、2018 年度和 2019

年度母公司层面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众环审字（2020）110119 号《审

计报告》，认为：“锦汇投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

定编制，公允反映了锦汇投资 2019 年 12 月 31 日、2018 年 12 月 31 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9 年度、2018 年度、2017 年度的经营成果和

现金流量。” 

（二）最近三年财务会计报表 

1、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 2018年 12月 31日 2017年 12月 3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0.05 0.18 - 

其他流动资产 0.06 0.06 0.06 

流动资产合计 0.11 0.24 0.06 

非流动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63,430.37 63,430.37  63,430.37  

非流动资产合计 63,430.37  63,430.37  63,430.37  

资产总计 63,430.48  63,430.61  63,430.42  

流动负债：    

应付职工薪酬 - 0.15 - 

其他应付款 32.99 32.57  31.51  

流动负债合计 32.99 32.72  31.51  

非流动负债合计 - - - 

负债合计 32.99 32.72  31.51  

所有者权益：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90 

 

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 2018年 12月 31日 2017年 12月 31日 

实收资本 990.00 990.00 990.00 

资本公积 62,474.48  62,474.48  62,474.48  

未分配利润 -66.99  -66.59  -65.5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合计 
   63,397.49 63,397.89  63,398.91  

少数股东权益 - - - 

所有者权益合计    63,397.49 63,397.89  63,398.91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63,430.48  63,430.61  63,430.42  

2、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一、营业收入 - - - 

减：营业成本 - - - 

税金及附加 - - 63.45 

管理费用 0.30 0.88  1.83  

财务费用 0.10 0.14  0.18  

其中：利息收入 - - 0.01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填列） -0.40 -1.02  -65.46  

加：营业外收入 - - - 

减：营业外支出 - - -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

填列） 
-0.40 -1.02  -65.46  

减：所得税费用 - - -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

列） 
-0.40 -1.02  -65.46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 -0.40 -1.02  -65.46  

（二）终止经营净利润 - - -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 - - 

（一）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

综合收益 
- - -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变动

额 
- - - 

2.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

综合收益 
- - - 

（二）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

合收益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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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

合收益 
- - -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 
- - - 

3.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损益 
- - - 

4.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效部

分 
- - - 

5.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 - - 

6. 自用房地产或存货转换为

以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

地产转换日公允价值大于账面价

值部分 

- - - 

六、综合收益总额 -0.40 -1.02  -65.46  

3、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0.42 1.06  31.41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0.42 1.06  31.41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0.30 0.45 - 

支付的各项税费 - - 63.45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0.26 0.43  2.07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0.56 0.88  65.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14 0.18  -34.11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 - -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 - -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 - -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

现金净额 
- - -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 - -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 - -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 - 63,43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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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

现金净额 
- - -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 - 63,430.3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 -63,430.37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 - 63,464.48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 - -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 - -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 - 63,464.48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 - -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

现金 
- - -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 -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 63,464.48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的影响 
- - -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0.14 0.19 -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0.18 - -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0.05 0.19 - 

（三）主要会计政策 

锦汇投资财务报表以持续经营为基础编制。根据实际发生的交易和事项，

按照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陆续颁布的各项具体会计

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其他相关规定进行确认和

计量，在此基础上编制财务报表。 

锦汇投资 2017 年度、2018 年度和 2019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采用的会计制度

及主要会计政策、主要科目的注释情况请本收购报告书后附备查文件之“第十

一节/备查文件目录/11、锦隆能源、锦汇投资最近三年经审计财务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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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其他重大事项 

1、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收购

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

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2、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根据中国证监会和

交易所规定应披露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3、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中披露的内容外，收购人及其一致行

动人的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未采取、亦未有计划采取其他对本次收购存在

重大影响的行动，亦不存在其他对本次收购产生重大影响的事实。 

4、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除聘请财务顾问、律师事

务所，即该类项目依法需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以外，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有偿聘

请其他第三方机构或个人的行为，符合《关于加强证券公司在投资银行类业务

中聘请第三方等廉洁从业风险防控的意见》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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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备查文件 

本报告书和备查文件置于新界泵业法定地址供查阅。 

1、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身份证明/营业执照 

2、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单及身份证证

明 

3、锦隆能源、锦汇投资关于本次收购的内部决策文件 

4、与本次收购有关的《关于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股份转让

之框架协议》、《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协议》、《股份转让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盈利预测补偿补

充协议》 

5、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前 24 个月

内与上市公司之间重大交易情况的说明 

6、锦隆能源、锦汇投资关于最近两年实际控制人未变更的说明 

7、在事实发生之日起前 6 个月内，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及其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上述人员直系亲属关于持有或买卖新界泵业股票的情况说明 

8、在事实发生之日起前 6 个月内，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所聘请的专业机

构及相关人员关于持有或买卖新界泵业股票的情况说明 

9、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的与本次交易相关的承诺函/说明函/确认函

等 

10、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关于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

规定情形及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规定的说明 

11、锦隆能源、锦汇投资最近三年经审计财务报告 

12、财务顾问报告 

13、法律意见书 

14、证监会核准文件 

15、中国证监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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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

律责任。 

 

 

收购人：                                                   收购人：                                         

曾超懿                                                     曾超林 

 

一致行动人：                                           一致行动人：                                

曾明柳                                                     曾益柳 

 

一致行动人：                                

曾鸿          

           

 

收购人：石河子市锦隆能源产业链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曾超懿 

 

一致行动人：石河子市锦汇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曾超懿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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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顾问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已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对收购报告书的内容进行

了核查和验证，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此承担相应

的责任。 

 

 

 

财务顾问主办人：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何凡                                              曹韵秋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____________________ 

何春梅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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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已按照执业规则规定的工作程序履行勤勉尽责义

务，对收购报告书的内容进行核查和验证，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陈枫                                              刘中贵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_________________                   

                                                 李强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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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之签字盖章页） 

 

 

收购人：                                                   收购人：                                         

曾超懿                                                     曾超林 

 

           

 

收购人：石河子市锦隆能源产业链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曾超懿 

 

一致行动人：                                           一致行动人：                                

曾明柳                                                     曾益柳 

 

一致行动人：                                

曾鸿          

 

一致行动人：石河子市锦汇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曾超懿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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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报告书附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浙江省温岭市大

溪镇大洋城工业

区 

股票简称 新界泵业 股票代码 002532 

收购人名称 

石河子市锦隆能源产业

链有限公司、曾超懿、

曾超林 

收购人注册地 

锦隆能源：新疆

石河子开发区北

八 路 21 号

20307；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变化 

增加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

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收购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本次交易完成后，收购

人锦隆能源将成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东 

收购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本 次 交 易 完 成

后，收购人曾超

懿、曾超林将成

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收购人是否对境

内、境外其他上
市公司持股 5%

以上 

是  □ 

否√ 

回答“是”，请注明公司

家数 

收购人是否拥有境
内、外两个以上上

市公司的控制权 

是  □ 

否√ 

回答 “是”，请注

明公司家数 

收购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收购人披露前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
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不适用 

持股数量：0 股 

持股比例：0% 

本次收购股份的

数量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普通股 A股 

持股数量：2,439,162,000 股 

持股比例：62.73% 

与上市公司之间

是否存在持续关

联交易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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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市公司之间

是否存在同业竞

争或潜在同业竞

争 

是□    否√   

收购人是否拟于

未来 12 个月内

继续增持 

是□    否√   

收购人前 6 个月

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

股票 

是□    否√   

是否存在《收购

办法》第六条规

定的情形 

是□    否√   

是否已提供《收

购办法》第五十

条要求的文件 

是√     否□ 

是否已充分披露

资金来源 
是√     否□ 

是否披露后续计

划 
是√     否□ 

是否聘请财务顾

问 
是√     否□ 

本次收购是否需

取得批准及批准

进展情况 

是□     否√ 

本次收购已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收购人是否声明

放弃行使相关股

份的表决权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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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附表》之签字盖章

页） 

 

 

 

收购人：                                                   收购人：                                         

曾超懿                                                     曾超林 

 

           

 

收购人：石河子市锦隆能源产业链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曾超懿 

 

 

一致行动人：                                           一致行动人：                                

曾明柳                                                     曾益柳 

 

一致行动人：                                

曾鸿          

 

一致行动人：石河子市锦汇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曾超懿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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